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審核通知
機關名稱：花蓮縣南平中學與光復、富源、東里、瑞穗、萬榮等5所國民中學及源城、樂合、長良、大禹、西林、鳳林、西富、大興、玉里、中城、德武、三民、奇美、見晴、明利、馬遠、觀音、春日、松浦、高寮、紅葉、太巴塱、光復、大進等24所國民小學
審核事項：113年度1至8月財務收支
審核結果：
[bookmark: _Toc185008867]壹、南平中學
一、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1.財產未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二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又據財政部108年9月16日台財產公字第10835009730號函送辦理108年度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檢核發現缺失附表3略以，各機關經管財產，應依實際使用情形選定保管人，不得僅以職稱或使用單位填列保管人。經查該校財產清冊僅1筆財產以保管人姓名登載，其餘財產或保管人為空白(357筆)，或僅以職稱登載(1,556筆)，核有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應注意檢討改善。
2.部分監錄鏡頭影像未正常運作，且未定期檢查並記錄保養結果，又影像保存天數未符規定，允待研謀改善：參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5月13日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第4及7點規定，監錄系統應持續正常運作，不可無故中斷，所攝錄之資料應保存至少14日以上；管理單位應定期檢查及保養維護監視錄影設備(附錄2)，以確保設備之正常運作，如發現異常或故障情形，應立即修復處理。該校監視錄影系統運作情形，經本室於113年9月25日現場檢視結果，部分鏡頭畫面未能正常運作(如圖1)，且查該校未定期檢查並記錄保養結果於監視錄影系統保養紀錄簿，致未能及時發現部分攝錄鏡頭畫面未正常運作(如圖1)，核未妥適；又經檢視前開監視系統錄製影像保存天數，部分未達14日，核與上開規定未合。允應注意確實辦理定期檢查，以及時發現異常並立即修復，並請研議增加攝錄影像保存天數，以強化校園安全防護。圖1  南平中學監視系統影像異常清形








圖片來源：本室113年9月25日拍攝。

(二)部分計畫結餘款項懸列帳上未清理或屬基金來源款項尚未解繳
[bookmark: _GoBack]依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規範第5點規定：「教育處以補(捐)助或委辦撥付各校執行之款項，原則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未執行或執行賸餘應繳回教育處。」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經查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截至113年8月底止，列有教育處委託補助之計畫結餘款等，懸列帳上未清理，與財產報廢變賣所得收入核屬基金來源性質尚未解繳，合計1萬7,060元(如表1)，請注意清理或繳庫。
	表1  南平中學計畫結餘款未清理及屬基金來源未解繳情形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
結餘(元)

	合計
	17,060

	CB2001
	112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團員差旅費
	930

	F00011
	財產報廢變賣所得收入
	16,13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三)出差未簽請核准搭乘高鐵即予報支
依花蓮縣政府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補充規定第3點規定，員工出差外縣市，以搭乘鐵(公)路車輛為原則，倘因緊急公務，非乘飛機或高鐵無法及時趕達者，應在出差請示單備註欄註明須搭乘飛機或高鐵之原因及起訖地點，並陳局處主管核准，始得報支。經調閱該校113年2月16日付款憑單編號38號，於「國民中學教育─國內旅費」科目項下，列支教學組長於113年1月16至18日參加「113年度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暨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研習」差旅費2,254元，惟查其中報支搭乘高鐵來回車資1,340元，未經簽請核准搭乘即予報支，核欠妥適，允應注意依規定辦理。
二、補正事項
出差報支搭乘高鐵交通費，惟未依規定檢具票根或購票證明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第1項規定，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但當日往返或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者，無須檢附。經調閱該校113年7月15日付款憑單編號150號，於「國民中學教育─國內旅費」科目項下，列支教導主任於113年6月19至20日帶學生至弘光科技大學參加面試之差旅費3,258元，惟查其中報支搭乘高鐵來回車資1,400元，未檢具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核與上開規定未合，請注意依規定補正，並請嗣後注意依規定辦理。
[bookmark: _Toc185008868]貳、光復國中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部分財產未依規定指定使用人或專人保管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及35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經查該校財產清冊部分財產保管人空白、登載學校名稱或非現職人員，計25筆(如表2)，核有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或財產移交未辦理產籍異動登記，如冷氣機(財產編號301200304-000692至695)、乒乓檯(財產編號501030702-000904)、重量訓練器(財產編號501030722-001554)等財產，財產登錄情形未盡周妥，允應注意檢討改善。
	表2 光復國中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25

	空白
	3

	光復國中
	5

	黃○明
	5

	陳○皓
	3

	蘇○淯
	3

	王○萱
	2

	張○寧
	1

	陳○
	1

	湯○英
	1

	劉○琴
	1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財產盤點工作未盡周妥，允待檢討落實辦理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2點規定，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財產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依規定辦理報廢或報損；盤點或抽查完竣後，應將辦理情形連同紀錄及盤點結果統計表，報請機關首長核閱。經查該校112年度雖已辦理財產盤點，惟部分財產未列明盤點結果，且盤點紀錄未報請機關首長核閱，核與上開規定未符，允應注意檢討改進，落實辦理財產盤點作業。
(三)監視系統損壞尚未修復，且未定期檢查並記錄保養結果，又影像保存天數未符規定，允待研謀改善
參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5月13日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第4及7點規定，監錄系統應持續正常運作，不可無故中斷，所攝錄之資料應保存至少14日以上；管理單位應定期檢查及保養維護監視錄影設備(附錄2)，以確保設備之正常運作，如發現異常或故障情形，應立即修復處理。該校監視錄影系統運作情形，經本室於113年9月20日現場檢視結果，所設置2套監視系統中，1套發生故障情形，業於113年9月9日送修，迄本室抽查已逾10日尚未修復送回，又管理人員既已檢查發現異常卻未依前開規定定期檢查並記錄保養結果於監視錄影系統保養紀錄簿，核未妥適；又經檢視前開監錄系統錄製影像僅保存5日(9月16至20日)，核與上開規定未合。允應注意加強監視器故障修復效率，及定期登錄檢查結果，並請研議增加攝錄影像保存天數，以強化校園安全防護。
(四)冷氣使用規定允待依教育部函示研議修正，以符現況
依教育部112年5月29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55774號函示，考量班班有冷氣採購之冷氣皆為變頻機種，且為一級能效，爰刪除原定每節下課，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及教室對角開啟一扇窗規定。經查該校針對學校冷氣訂有冷氣使用及管理規範，惟前開規定三(一)12.仍規範每節下課時，應將班級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並於教室對角各開啟一扇窗，核與上開函示意旨未合，允待注意研議修正相關規定，以符現況。
二、部分借住集中式宿舍教職員之戶籍地距服務學校距離未達規定標準
依花蓮縣各區集中式教職員單身宿舍借住及管理要點(下稱集中式宿舍管理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縣府所屬各級學校之教職員於偏遠地區服務且其戶籍地距服務學校達30公里(含)以上者，得擇一區向各區管理學校(北區、豐濱區、靜浦區、光復區、瑞穗區、南區集中式宿舍管理學校)提出申請。經查該校經管花蓮縣光復區單身教師集中式宿舍(下稱光復區集中式宿舍)1棟，內置校長房間1間、教職員房間26間，合計27間，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20日)止，借用教職員房間者計有26位，其中該校教師葉○婷自110年11月12日起借用迄今，惟其設籍地址花蓮縣壽豐鄉中山路○號距該校距離，經運用Google地圖平台查詢結果約24.7公里，核與上開應達30公里以上之規定未合，允應注意落實依規定辦理。
三、部分款項久懸未清理或屬基金來源款項尚未解繳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懸宕之帳款，權責單位有無積極稽催處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08年5月28日主會公字第1080500459號函釋略以，請各機關隨時注意保固金或保證金之退還期限，依相關規定積極辦理懸帳清理作業。經查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截至113年8月底止，列有以前年度教育處委託補助之計畫結餘款，與存入保證金科目項下列有已逾退還期限之押標金、履約保證金、保固金等久懸未清理，及場地設施使用費、利息收入、資源回收等核屬基金來源性質尚未解繳等，合計36萬8,334元(如表3)，請注意清理或繳庫。
	表3  光復國中計畫結餘款、保固(證)金未清理及屬基金來源未解繳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
結餘金額

	合計
	368,334

	A00011
	離職儲金
	3,840

	B00007
	學生繳費-電腦維護費
	9,422

	B00010
	學生繳費-課業輔導費
	3,873

	CB2001
	國教科-112年度改善教學環境及設施設備經費
	340

	CC7018
	107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5,000

	CE2060
	製作特殊教育教材教具設計比賽頒獎典禮
	4,801

	CF0004
	110年花蓮縣在地運動績優人才培育計畫
	14,320

	CF1014
	111年度深耕基層棒球扎根工作培訓計畫
	13,318

	CF2068
	推動中小學社區團學生棒球發展計畫
	1,000

	CF8020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對外參賽經費補助
	6,292

	CG1117
	111年英語教師增能工作坊課務鐘點費
	1,214

	D00000
	其他政府機關委託補助
	5,800

	D00002
	其他政府機關委託補助-光復鄉公所
	1,620

	F00001
	場地設施使用費
	123,122

	F00002
	其他-教師甄試
	21,646

	F00003
	其他-利息收入
	4,636

	F00006
	其他-獎品代金
	10,291

	F00010
	其他-資源回收
	32,862

	G00001
	教育儲蓄專戶
	9

	J00002
	女足球隊訓練.參賽經費
	12,009

	X00033
	存入保證金-押標金-107學年光復國中科技教育推動計畫-水電五金材料-全利五金行
	35,343

	YA0053
	存入保證金-保證金-履約保證金-109年原住民教育及充實器材(展欣體育用品社)
	7,000

	YA0060
	存入保證金-保證金-履約保證金-110年校園安全監視系統(源泰企業社)
	19,000

	Z00001
	存入保證金-保固金-103學年度推動防制校園霸凌器材採購(弘寶)105/7
	3,330

	Z00005
	存入保證金-保固金-高爾夫球場工程保固金(庭恩土木包工業)107.4.26
	5,626

	Z00009
	保固金-科技中心四項財務採購(木工金工皮革資訊)光淙股份有限公司111.1.9
	3,600

	Z00015
	保固金-111年度草地足球場財物採購(動起來企業社)112.7.25
	19,02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85008869]參、富源國中
注意事項
一、該校宿舍借用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未依規定辦理宿舍借用公證手續
依該校宿舍管理辦法第5點規定略以，借用人接獲通知後，應在15日內與宿舍管理機關簽訂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公證手續並遷入。經查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24日)止，借用該校職務宿舍者尚有6位教職員，未辦理公證手續，核欠妥適。允應注意依規定辦理，以落實宿舍管理作業。
(二)未依規定每年辦理借用宿舍檢查作業
依該校宿舍管理辦法第12點規定略以，宿舍及設備情形，應由事務管理單位會同有關單位訂定檢查項目，每年至少檢查1次。經查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24日)止，該校事務管理單位尚未會同有關單位訂定宿舍檢查項目，致未辦理檢查作業，有待注意依規定落實辦理。
二、場地設施使用費核屬基金來源(收入)尚未解繳
依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據該校應付代收款明細分類帳所載，截至113年8月底止，計有(F00002)場地設施使用費2萬9,052元，核屬基金來源(收入)，尚未解繳，請注意辦理繳庫，並將繳庫結果復知本室。
[bookmark: _Toc185008870]肆、東里國中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及宿舍借用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財產盤點及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41及42點規定略以，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各機關應每年度訂定盤點實施計畫，由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依財產資料逐一盤點，核對經管財產與產籍登記資料是否相符；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據該校提供112年度財產盤點紀錄及113年9月9日產製之財產清冊查悉，發現該校雖已辦理財產盤點作業，惟均未依規定詳實記載財產檢查情形。另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為空白，如財產盤點清冊第1至4頁及第47頁，財產名稱「給水處理裝置」(財產編號306020201-000166)等多筆財產，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以上允待注意檢討改善並依規定落實辦理財產盤點工作。
(二)未依規定簽訂宿舍借用契約並辦理公證手續，未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收取水費及設立專戶管理宿舍公共設施維修費
依該校教職員工宿舍借住及管理辦法第8、27條規定略以，准於借用者，應於接獲通知後15天內由總務處與借用人簽訂宿舍借用契約，並完成公證等借用手續；宿舍之水電費，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由借用人自行負擔。同辦法第19條之4規定：「自治委員會為執行宿舍相關業務，由主任委員、出納、會計共同具名向合法金融機構設立專戶管理。」經查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9日)止，借用該校單身宿舍者計有6位教職員，尚未依規定簽訂借用契約並辦理公證手續；又該宿舍自治委員會尚未依規定設立專戶管理，對於收取之宿舍公共設施維護費暫由出納保管；另該宿舍之水費，仍由學校經費支付，尚未由宿舍借用人負擔，未符使用者付費原則。以上均核有欠妥，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三)未依規定每年辦理借用宿舍檢查作業
依該校教職員工宿舍借住及管理辦法第20及21條規定略以，宿舍使用情形，得由總務處與宿舍借用人約定時間後派員調查；宿舍及設備情形，總務處每年實施定期檢查乙次。經查該校歷年均未依上開規定定期實施檢查宿舍及設備情形，有待注意依規定落實辦理。
(四)部分宿舍財產及物品未列帳管理
依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縣有動產、有價證券及財產上之權利，除依照有關法令規定保管及辦理權利登記外，並應由管理機關單位分別登錄於財產登記帳。」及依物品管理手冊第4及16點規定略以，金額未達1萬元者，應按消耗品及非消耗品之分類辦理登記。經查該校宿舍配置予各房間之電熱水器及冰箱各6台，均未依規定辦理財產或物品登記，允應注意依上開規定登錄財產及物品，以落實財產管理作業。
二、部分款項懸列帳上未清理或屬基金來源款項尚未解繳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規範第5點規定：「教育處以補(捐)助或委辦撥付各校執行之款項，原則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未執行或執行賸餘應繳回教育處。」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依該校應付代收款明細分類帳所載，截至113年8月底止，計有111年度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舍防水隔熱工程等7筆款項懸列帳上未清理，合計8萬6,420元(詳表4)，其中場地設施使用費1萬元核屬基金來源(收入)，尚未解繳，請注意清理或繳庫，避免帳務久懸。
	表4  東里國中計畫結餘款未清理及屬基金來源未解繳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
結餘金額

	合計
	86,420

	1
	CB1015
	111年度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舍防水隔熱工程
	26,216

	2
	CB1112
	111年度電腦教室網路線電源等裝置及冷氣拆除
	18,000

	3
	CF1007
	110年偏鄉學校新建中央廚房工程及設備統包
	2,405

	4
	F00002
	場地設施使用費
	10,000

	5
	F00004
	資源回收
	10,000

	6
	F00007
	校車使用牌照稅及燃料費
	10,369

	7
	F00009
	運動服經費
	9,43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85008871]伍、瑞穗國中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宿舍借用及車輛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據該校提供財產清冊及現職人員清冊比對結果，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尚有登載為非現職人員，如已退休教師李○巖，核未依規定於財產異動時辦理產籍異動，財產管理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二)未依規定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公證手續
依花蓮縣宿舍管理要點第7點規定略以，借用人簽准借用宿舍後，應在通知後15日內簽訂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並遷入。經查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10月29日)止，該校借用宿舍者計有4位教師，均未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公證手續，核與上開規定未合。又外籍教師(Jurilyn)雖於112年12月19日簽訂宿舍借用契約，惟未辦理公證手續，併請注意依規定辦理。
(三)交通車駕駛人員未依規定每年完成安全講習
依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3、15條規定，學生交通車指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載運學生之車輛；駕駛人員應每年固定參加交通安全講習。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督導學生交通車補充規定第4點第3項規定，駕駛人員每年應完成交通安全講習；駕駛人員並應參加交通部公路監理機關辦理之「遊覽車客運業職業駕駛人專案講習」；其參加成果紀錄，應留存以供查核。經查該校經管交通車 (PAB-867)1輛，僱用陳○權為校車駕駛，惟陳員僅完成公路監理機關辦理大客車職業訓練，尚未完成年度交通安全講習，核與上開規定未合，允宜注意依規定辦理。
二、尚有屬基金來源(收入)未解繳及歷年計畫(活動)結餘款項久懸帳上未清理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規範第5點規定：「教育處以補(捐)助或委辦撥付各校執行之款項，原則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未執行或執行賸餘應繳回教育處。」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經查截至113年8月底止，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收場地租借費76萬8,281元、水電費15萬1,131元及販賣機設置使用水電費34萬5,544元等，合計151萬2,631元(詳表5)，核屬基金來源性質，歷年均未解繳；另有部分業務已結束或計畫(活動)結餘款，如合作社清算金12萬2,382元、科技領域跨校教學支援人員交通費1萬元及電腦設備維護費(學生繳費)6萬8,132元等(詳表5)，合計27萬5,025元，亦未清理致久懸帳上，請注意清理繳庫或退還。
	表5  瑞穗國中屬基金來源(收入)未解繳及歷年計畫(活動)結餘款久懸帳上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活動)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
結餘金額

	基金來源(收入)小計
	1,512,631

	F00002場地設施使用費
	768,281

	F00003水電費
	151,131

	F00006校車基金
	218,274

	F00008值日夜補助費
	14,501

	F00023販賣機設置使用水電費
	345,544

	F00021校內監視器賠償金
	3,900

	F00020投幣式烘衣機使用費
	11,000

	歷年計畫(活動)結餘款小計
	275,025

	F00010合作社清算金
	122,382

	CB9003北棟大樓2樓西側廁所整修工程
	62

	CF9014表演學生住宿費
	3,240

	CF8002健促策略聯盟
	500

	CG9019科技領域跨校教學支援人員交通費
	10,000

	CG9860國中課後輔導計畫
	1,440

	DD0000其他
	12,080

	H00001學生午餐費
	637

	H00002教職員工午餐費
	16,804

	H00003午餐行政費
	111

	B00014音樂會(學生繳費)
	20,256

	B00004電腦設備維護費(學生繳費)
	68,132

	B00002教科書書籍費(學生繳費)
	7,834

	A00009其他
	1,450

	DI0002國立東華大學
	1,500

	DI0006奇美國小
	500

	DI0014康樂國小
	7,200

	DI0019舞鶴國小
	897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三、逾期未申領之保證(保固)金允待積極清理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08年5月28日主會公字第1080500459號函釋說明，為期各機關能儘速清理懸帳科目，於82年間函請各機關就已屆期之保固、保證金等，自通知申領年度終了屆滿5年仍未申領者，得以預算外收入繳庫，日後廠商依法申領而必須支付時，再循收入退還程序處理。然近來部分機關反映旨揭函釋就已屆期限之保固保證金等，有須至5年期滿始能繳庫之疑慮，為免影響懸帳清理效率，請各機關隨時注意保固金或保證金之退還期限，依相關規定積極辦理懸帳清理作業。經查該校存入保證及保固金科目項下列收以前年度廠商未來申領之履約保證金或已逾保固期限之保固金(詳如表6)，久懸帳上未清理，請注意依上開函釋積極辦理懸帳清理作業。
	表6  瑞穗國中已逾期限之保固(保證)金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保固(保證)金名稱
	金額

	99年度校舍耐震詳評履約保證金
	30,000

	109年度瑞穗國中棒球場整建工程履約保證金
	144,400

	110年度購置田徑器材設備採購履約保證金
	6,000

	棒球場整修建工程保固金(109.11.9)
	24,780

	生活起居室耐震補強保固金(111.5.21)
	5,580

	消防安全設備保固金(108.8.8)
	4,200

	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缺失改善保固金(110.8.9)
	4,000

	棒球設備採購保固金(110.7.30)
	4,000

	職務宿舍改善工程(111.4.14)
	70,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四、部分捐資興學款項久未動支，允待依規定加強運用，以發揮捐資興學效益
依該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管理辦法伍、四及五規定，配合校務發展計畫並博採眾議審慎規劃運用回饋資源，以發揮其最大之經濟效益；捐助款項之社會賢達，若不特別聲明捐款指定用途，則由管理委員會統籌規劃收支。經查該校接受外界捐資興學款項，截至113年8月底止，尚有各項結餘款175萬餘元，其中部分款項已多年未動支，致久懸帳上，如社會回饋助學金16萬3,985元及捐贈助學金20萬元等，合計55萬6,001元(詳表7)，請注意依上開規定加強應用，以發揮捐資興學效益。
	表7  瑞穗國中捐資興學款項久懸帳上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捐資興學款項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556,001

	F00016運動會禮金 
	29,200

	E00004仁愛基金 
	60

	E00005獎品代金 
	35,082

	E00012校務建設補助款
	100

	E00016社會回饋助學金
	163,985

	E00019校友捐助購買圖書書籍款
	24,222

	E00023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86,720

	E00034田徑隊基金
	2,000

	E00030張子冠捐助英文報考獎學金
	7,500

	E00002瑞穗國中獎學金
	7,132

	F00022捐贈助學金
	200,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85008872]陸、萬榮國中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及宿舍借用管理與出納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1.未落實辦理財產盤點作業：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1點規定，各機關應每年度訂定盤點實施計畫，由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依財產資料逐一盤點，核對經管財產與產籍登記資料是否相符。經查該校於113年6月辦理113上半年度財產盤點作業，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10月22日)止，仍未完成部分保管人或使用人之財產盤點作業，如：生教組長、教務組長、職業試探中心組長等。允應注意檢討改善落實辦理財產盤點作業。
2.財產未依規定指定使用人或專人保管：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該校提供財產清冊及現職人員清冊比對結果，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登載職稱或空白等，合計372筆(詳表8)，核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財產管理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表8  萬榮國中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372

	校長
	5

	總務處
	19

	總務主任
	82

	教務主任
	87

	教務組長
	22

	學輔主任
	2

	生教組長
	88

	會計主任
	2

	職業試探中心組長
	45

	網管
	1

	替代役
	2

	空白
	17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數位學習載具借用管理情形未臻周延
依該校數位學習載具借用機制與保管辦法第3點第9款規定，每次借用期限最長以7日為原則，期滿須辦理續借(應將借用載具帶回檢查後方可再續借)，若超過借用期限3日未辦理續借者，學校將可以要求繳回。另設置數位學習載具借用申請單，登載師生申請情形及學校審核結果等，以管控設備借用情形。經查該校學習載具借用管理情形，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10月22日)止，借用已逾7日，且未辦理續借程序，計7臺，其中借出已逾6個月者，計3臺；另未登載借出日期者，計3臺，致無法核算借用期間(詳表9)。據該校說明，係因學生參加花蓮縣國中小網路小論文競賽，致借出使用期間較長。惟未於期滿辦理續借，核與上開規定未合。又上開借用申請單均未覈實填列審核結果，核欠妥適。以上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表9  萬榮國中數位學習載具借用情形

	編號
	申請人
	借出日期

	1
	林○佑
	113年2月17日

	2
	徐○祥
	113年3月12日

	3
	陳○吟
	113年3月12日

	4
	蘇○茹
	113年7月19日

	5
	林○穎
	113年7月19日

	6
	徐○祥
	113年7月19日

	7
	黃○宣
	113年7月30日

	8
	許○暄
	未列日期

	9
	徐○淮
	未列日期

	10
	徐○淮
	未列日期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三)出納管理人員未依限輪換，或未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
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3、52點等規定略以，出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一次；出納管理單位，對於存管之票據、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等，應作定期與不定期之盤點。經查出納管理人員係由幹事宋○緯於101年4月接任，迄至本室抽查日(113年10月22日)止已12年餘均未輪換；另查該校未依上開規定對於出納經管之票據、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出納管理作業未臻周妥。以上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四)未依規定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公證手續
依花蓮縣宿舍管理要點第7點規定略以，借用人簽准借用宿舍後，應在通知後15日內簽訂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並遷入。經查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10月22日)止，該校借用宿舍者計有1位教職員，惟未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公證手續，核與上開規定未合。
二、尚有屬基金來源(收入)未解繳及歷年計畫(活動)結餘款項久懸帳上未清理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規範第5點規定：「教育處以補(捐)助或委辦撥付各校執行之款項，原則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未執行或執行賸餘應繳回教育處。」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經查截至113年8月底止，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收場地租借費8,000元及利息收入694元，合計8,694元，核屬基金來源性質，尚未解繳；另有以前年度計畫(活動)結餘款，如學生繳費15萬8,056元、其他校務運作賸餘44萬8,923元等(詳表10)，合計61萬1,729元，久懸帳上均未清理，請注意清理繳庫或退還。
	表10  萬榮國中歷年計畫(活動)結餘款久懸帳上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活動)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611,729

	B00070歷年學生繳費 
	158,056

	B00073其他校務運作賸餘 
	448,923

	DD0009PASSIO深耕偏鄉計畫
	4,75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三、逾期未申領之保固金允待積極清理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08年5月28日主會公字第1080500459號函釋說明，為期各機關能儘速清理懸帳科目，於82年間函請各機關就已屆期之保固保證金等，自通知申領年度終了屆滿5年仍未申領者，得以預算外收入繳庫，日後廠商依法申領而必須支付時，再循收入退還程序處理。然近來部分機關反映旨揭函釋就已屆期限之保固保證金等，有須至5年期滿始能繳庫之疑慮，為免影響懸帳清理效率，請各機關隨時注意保固金或保證金之退還期限，依相關規定積極辦理懸帳清理作業。經查該校存入保證及保固金科目項下列收103學年以前廠商不來領取之保固金計11萬4,223元，已久懸帳上未清理，請注意依上開函釋積極辦理懸帳清理作業，並將辦理結果復知本室。
四、部分捐資興學款項久未動支，允待依規定加強運用，並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以符公開透明原則
依該校辦理捐資興學實施計畫第10條規定，接受現金捐贈時，應依捐贈者指定之用途執行；未指定用途者，應用於充實教學設備、改善教學環境及學校綠化美化、辦理學校活動及設置獎助學金等。經查該校接受外界捐資興學款項，截至113年8月底止，尚有各項結餘款77萬餘元，其中部分款項已多年未動支，致久懸帳上，如外界捐助歷年結餘8萬9,600元及棒球女足結餘9萬3,604元等，合計21萬1,593元(詳表11)，請注意依上開規定加強應用，以發揮捐資興學效益；另該校捐資興學相關捐贈資料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定期公開徵信，併請注意檢討辦理，以符公開透明原則。
	表11  萬榮國中捐資興學款項久懸帳上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捐資興學款項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211,593

	B00071外界捐助歷年結餘
	89,600

	B00074棒球女足結餘
	93,604

	F00022運動會禮金 
	28,389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85008873]柒、源城國小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及場地租借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財產未依規定指定使用人或專人保管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又據財政部108年9月16日台財產公字第10835009730號函送辦理108年度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檢核發現缺失附表3略以，個人使用之財產，使用人可充分掌握財產使用情形，並盡保管之責，不得選任非實際使用人或統由1人為財產保管人。據該校提供之財產清冊，截至113年8月底止計272筆財產，保管單位均為總務處、保管人均列總務主任羅○然或「START」(如表12)，核有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而統由1人為財產保管人，如放置於保健室之電子身高體重器(財產編號311010123-000001)、血壓器(財產編號311020105-000001)、個人電腦(財產編號314010103-000231至242)等財產，允應注意檢討改善。
	表12  源城國小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272

	羅○然
	168

	START
	104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財產盤點工作未盡周妥，允待檢討落實辦理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1及42點規定，各機關應每年度訂定盤點實施計畫，由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依財產資料逐一盤點，核對經管財產與產籍登記資料是否相符；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於當年度作成紀錄及盤點結果統計表，並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經查該校雖已於112年下半年辦理財產盤點，惟未於當年度作成紀錄，遲至113年4月29日始簽辦財產盤點結果，且未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核與上開規定未符，允應注意檢討改善並落實辦理財產盤點工作。
(三)租借場地未依規定簽請校長同意及收取保證金
依該校場地使用管理要點第7、8點規定略以，申請該校場地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於使用前7日向該校總務處提出申請，經校長同意並繳清所有費用後始得使用；為維持使用之場地環境整潔與設備維修，得視地理區位、場地大小收取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據該校提供113年1至8月場地租借申請書及收支傳票查悉，該校幼兒園活動室於113年6月1日租借予花蓮縣卓溪鄉古風國民小學辦理特殊需求幼兒課程規劃與輔導，惟該校未依規定簽請校長同意及收取保證金，核欠妥適，允應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以完善場地借用程序。
(四)校地經公所興建社區活動中心，允待妥訂借用契約，以完備場地管理制度
經查該校玉里鎮水源段62地號之校區土地，前供玉里鎮公所興建源城里活動中心，除開放社區民眾使用，並供作源城里辦公處、源城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駐點。惟查該校長年未與使用單位玉里鎮公所簽訂借用校地契約，雙方權利義務未予以規範，允宜注意訂定校地借用契約，以完備場地管理制度。
二、部分款項懸列帳上未清理或屬基金來源款項尚未解繳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規範第5點規定：「教育處以補(捐)助或委辦撥付各校執行之款項，原則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未執行或執行賸餘應繳回教育處。」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08年5月28日主會公字第1080500459號函釋略以，請各機關隨時注意保固金或保證金之退還期限，依相關規定積極辦理懸帳清理作業。經查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截至113年8月底止，列有以前年度教育處委託補助之計畫結餘款，與存入保證金科目項下列有已逾退還期限之履約保證金、保固金等，懸列帳上未清理，及場地設施使用費收入核屬基金來源性質尚未解繳等，合計8萬1,268元(如表13)，請注意清理或繳庫。
	表13  源城國小應付代收款未清理科目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
結餘金額

	合計
	81,268

	CG0084
	數位學習推動計畫入校輔導經費
	3,798

	DB0000
	其他政府機關委託補助-玉里鎮公所
	2,220

	DE0015
	其他政府機關委託補助-國立東華大學-行政補助費
	2,000

	F00019
	場地設施使用費
	2,250

	211B01
	存入保證金-履保金-長太土包工業-花蓮縣源城國小111年度東西邊教室耐震補強工程
	70,000

	211C07
	存入保證金-保固金-永發土木包工業-107年度教師宿舍工程(108/11/11)
	1,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85008874]捌、樂合國小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及宿舍借用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部分財產未依規定指定使用人或專人保管，及財產借用管理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35及36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使用單位對使用中之財產，應善盡保管之責，未經核准，不得私自移轉或借撥。經查該校財產清冊部分財產保管人空白或登載學校名稱或非現職人員，計190筆(如表14)，核有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或財產移交未辦理產籍異動登記，如個人電腦(財產編號3140103-000257至260)、視力檢查器(財產編號-311070115-000179)、冷氣機(財產編號-301200304-000283)等財產，財產登錄情形未盡周妥；另經抽查該校54臺平板電腦使用情形，其中45臺係配置於各年級教室供學生使用，7臺放置於辦公室，餘2臺於本室抽查時未能提供檢核，據稱係由校內老師借用，惟未有借用登記資料，核未妥適，允應注意檢討改善。
	表14  樂合國小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190

	樂合國小
	90

	鍾○任
	52

	何○文
	20

	薛○岑
	19

	空白
	3

	藍○萍
	2

	START
	2

	姚○帆
	1

	廖○詩
	1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財產盤點工作未盡周妥，且部分已損壞財產迄未辦理報損作業，允待注意依規定辦理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2及58點規定，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財產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依規定辦理報廢或報損；財產管理或使用人員，對所保管或使用之財產，遇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應依據審計法有關規定，檢具有關證件層請審計機關審核。及112年4月25日院授主會財字第1121500259號函修正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注意事項一、規定略以，各機關報廢財物應依據財產、物品管理之相關規定妥為處理，不得有遲延辦理報廢程序情事。經查該校112年度雖已辦理財產盤點，惟未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核與上開規定未符；另查上開財產盤點清冊中財產編號501010521-000414及501010521-000415之2臺投影機，於106年11月購置，耐用年限8年，該校於112年10月13日列印財產清冊即已備註列明「損壞放置原班教室」，惟迄本室113年9月9日抽查時，仍未修復或依上開規定辦理報損作業，允應注意檢討改善並確實辦理財產盤點工作，並就已損壞財產依規定辦理相關作業。
(三)未落實辦理宿舍居住事實查考作業，並作成書面紀錄
依花蓮縣政府宿舍管理要點第11點規定略以，為查明實際居住情形，宿舍管理單位得輔以行政院訂定之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認定借用人實際居住情形。次按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第3、6點規定略以，各宿舍管理機關每年至少應辦理2次居住事實之查考作業，且應依據訪查紀錄、回覆情形或輔助措施等資料，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宿舍借用人是否符合實際居住之認定標準。經查該校經管宿舍計有7間，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9日)止，借用宿舍者計有校長及教職員等4人，惟該校均未能提供每年辦理宿舍居住事實查考之相關訪查紀錄，據稱：未作成書面紀錄，核與上開規定未合，允待落實宿舍查考作業，以健全宿舍管理制度。
二、部分款項久懸未清理或屬基金來源款項尚未解繳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規範第5點規定：「教育處以補(捐)助或委辦撥付各校執行之款項，原則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未執行或執行賸餘應繳回教育處。」經查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截至113年8月底止，列有以前年度之教職員代扣(收)款及教育處委託補助之計畫結餘款等，久懸未清理，與利息收入、考試報名費核屬基金來源性質尚未解繳，合計19萬3,901元(如表15)，請注意清理或繳庫。
	表15  樂合國小應付代收款久懸未清理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
結餘金額

	合計
	193,901

	A00004
	教職員代扣款
	33,919

	A00009
	教職員代收款
	52,474

	CB1085
	111學年度教育優先區第一期經費
	25,920

	CC1090
	111學年度輔導教師人力計畫兼任輔導教師減授課鐘點費
	25,872

	CG9855
	109學年度第1學期國小課輔課照經費
	39,932

	F00002
	考試報名費
	5,500

	F00004
	利息收入
	566

	H00005
	午餐專戶
	9,718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三、場地設施使用費收入未解繳
依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略以，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經調閱該校113年4月26日收字第64號收入傳票及同年5月17日轉字第20號轉帳傳票查悉，貴府委託該校承辦113年度教保研習分場次計畫，經費為2萬8,734元，其中借用該校綜合教室之場地使用費2,000元，核屬基金來源性質，惟該校尚未解繳，請注意辦理繳庫。
[bookmark: _Toc185008875]玖、長良國小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及宿舍借用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部分財產未依規定指定使用人或專人保管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及35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經查該校部分財產保管人登載為學校名稱或非現職人員，計251筆(如表16)，核有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或財產移交未辦理產籍異動登記，如個人電腦(財產編號314010103-000296至306)、學習載具平板(財產編號-314010105-000001至22)、心臟電擊器(財產編號-311030305-000229)等財產，財產登錄情形未盡周妥，允應注意檢討改善。
	表16  長良國小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251

	長良國小
	198

	吳○賢
	17

	曾○蕙
	13

	曾○滿
	9

	鄒○秋
	5

	陳○蓉
	3

	孫○筑
	2

	黃○真
	2

	呂○修
	1

	陳○婷
	1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部分監視錄影鏡頭畫面異常尚未修復，且未定期檢查並記錄保養結果
參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5月13日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第4及7點規定，監錄系統應持續正常運作，不可無故中斷；管理單位應定期檢查及保養維護監視錄影設備(附錄2)，以確保設備之正常運作，如發現異常或故障情形，應立即修復處理。該校監視錄影系統運作情形，經本室於113年9月10日現場檢視結果，計有1個鏡頭畫面無訊號(如圖2)，據稱已於日前電話報修，惟尚未修復；又管理人員未依前開規定定期檢查並記錄保養結果於監視錄影系統保養紀錄簿，核未妥適，允宜注意確實依規定辦理定期檢查，以維持監錄系統正常運作。圖2  長良國小監視系統畫面異常情形







圖片來源：本室113年9月10日拍攝。

(三)未依規定辦理宿舍居住事實查考作業
依花蓮縣政府宿舍管理要點第11點規定略以，為查明實際居住情形，宿舍管理單位得輔以行政院訂定之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認定借用人實際居住情形。次按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第3、6點規定略以，各宿舍管理機關每年至少應辦理2次居住事實之查考作業，且應依據訪查紀錄、回覆情形或輔助措施等資料，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宿舍借用人是否符合實際居住之認定標準。經查該校經管宿舍計有7間，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9日)止，借用宿舍者計有校長及教職員等4人，經據該校查填宿舍管理情形調查表查悉，均未辦理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工作，核欠妥適，允宜注意依規定辦理，以健全宿舍管理制度。
二、遭占用土地未依規定比率核算使用補償金
按貴府105年5月2日修正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45條規定略以，出租土地，按訂約當期土地申報地價4％計算；占用房地之使用補償金依前項規定計算之。經查該校經管土地計有玉里鎮良永良段798、795、797及794地號等4筆，其中797地號土地部分面積(34.92平方公尺)遭民眾占用，該校依前揭自治條例修正前之規定按申報地價之3％計收使用補償金，核與上開規定應按4％計算未合，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三、計畫結餘款久懸未清理
依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規範第5點規定：「教育處以補(捐)助或委辦撥付各校執行之款項，原則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未執行或執行賸餘應繳回教育處。」經查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截至113年8月底止，列有以前年度校車維修養護油料等相關經費(科目代號DH0006)6,464元，久懸未清理，請注意辦理繳庫。
[bookmark: _Toc185008876]拾、大禹國小
一、查明處理事項
部分財產遺失，亟待查明依規定妥處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58點第1項規定：「財產管理或使用人員，對所保管或使用之財產，遇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應依據審計法有關規定，檢具有關證件層請審計機關審核。」及112年4月25日院授主會財字第1121500259號函修正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注意事項一、規定略以，各機關報廢財物應依據財產、物品管理之相關規定妥為處理，不得有遲延辦理報廢程序情事。經抽查該校83臺平板電腦使用情形，其中4臺於本室抽查時未能提供檢核(如表17)；另抽查照相機Panasonic  DMC-LX7(財產編號501010401-001173)亦未能提供檢核，據稱上開財產已遺失，核未善盡財產保管責任，請查明財產遺失原委及相關人員疏失責任，並儘速依上開規定辦理相關報損作業。
	表17  大禹國小抽盤財產遺失情形
	

	購置日期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特徵及說明
	年限
已使用年數
	說明

	107/01/03
	310030137-000146至151
	手提電腦抄表機
Acer    平板電腦(含Acer無線滑鼠等)
	5
6/08
	其中2台遺失

	107/07/11
	314010103-000167至168
	個人電腦
Apple  ipad  WI-Fi  128G
	4
6/02
	其中1台遺失

	109/03/23
	314010103-000210至212
	個人電腦
ipad  Air  WiFi  64GB
	4
4/06
	其中1台遺失

	102/11/25
	501010401-001173
	照相機
Panasonic  DMC-LX7
	8
10/10
	遺失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及本室113年9月11日盤點結果。
	


二、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兒童遊戲設施、場地租借及宿舍借用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1.部分財產未依規定指定使用人或專人保管：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及35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經查該校財產清冊部分財產保管人空白或登載系統管理者或非現職人員，計210筆(如表18)，核有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或財產移交未辦理產權異動登記，如個人電腦(財產編號314010103-000267)、電話系統(財產編號405020817-000001)、冷(暖)氣機(財產編號501010603-000011至36)等財產，財產登錄情形未盡周妥，允應注意檢討改善。
	表18 大禹國小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210
	黃進源
	2

	系統管理者
	77
	王貴鳳
	1

	徐曉彤
	46
	朱正雄
	1

	康志豐
	29
	朱昱翰
	1

	張立雯
	13
	徐恩揚
	1

	林祈安
	7
	常世民
	1

	林瑞蕙
	7
	張秀庭
	1

	邱惠敏
	6
	張維東
	1

	賴品諭
	5
	曾意婷
	1

	曾韻俐
	3
	鍾昕皓
	1

	劉詩婕
	3
	空白
	1

	王淑儀
	2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2.財產盤點工作未盡周妥，允待檢討落實辦理：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1及42點規定，各機關應每年度訂定盤點實施計畫，由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依財產資料逐一盤點，核對經管財產與產籍登記資料是否相符；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盤點或抽查完竣後，應將辦理情形連同紀錄及盤點結果統計表，報請機關首長核閱。經查該校113年度雖已辦理財產盤點，惟未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亦未將盤點結果報請機關首長核閱，核與上開規定未符，允應注意檢討改善並確實辦理財產盤點工作。
3.部分兒童遊戲場設施未依規定辦理檢驗：依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第7點第1項第5款規定略以，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單位，在該設施開放使用前，應檢具由取得我國簽署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LAC）相互承認協議（MRA）認證機構核發CNS17020或ISO/IEC17020認證證書之檢驗機構，進行備查前檢驗，並開立具有認證標誌之合格檢驗報告，報該管兒童遊戲場設施主管機關備查。該校兒童遊戲場，經本室於113年9月11日現勘結果，部分兒童遊戲設施如鞦韆、搖搖馬等(圖3)，尚未辦理檢驗以取得檢驗合格報告，並陳報主管機關備查，且仍開放使用，核與上開規定未合，亟待研謀改善，以避免衍生兒童遊戲場意外傷害風險。
	圖3  大禹國小未辦理檢驗之遊戲場設施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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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本室於113年9月11日拍攝。


4.未依規定收繳場地租借之水電清潔費，及收取保證金後未掣據：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6點規定略以，出納管理單位主要工作有點收款項、支票、有價證券等，並填開收款收據。次按該校場地使用管理要點第11點規定略以，公益慈善、社會教育或藝文活動且無涉及營利行為者，除水電清潔費、冷氣費外，得免繳場地使用費，但仍應繳交保證金。據該校提供113年1至8月場地租借申請書及收款收據查悉，該校教師王○文於113年3月31日租借自然教室辦理TFT花蓮區同儕共學活動，嗣經該校同意借用並核定免收場地使用費，另收取保證金1,000元。惟該校未依規定收繳水電清潔費，及收取之保證金亦無相關收款紀錄可稽，據稱：係漏未開立收據。以上均核有欠妥，允宜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5.未依規定簽訂借用契約或辦理公證手續：依花蓮縣政府宿舍管理要點第6及7點規定略以，申請人借用宿舍應先填具申請單，並於簽准借用後，應在通知後15日內簽訂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經查該校經管單房間職務宿舍3間、多房間職務宿舍1棟，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11日)止，借用宿舍者計有校長及教職員等4人，惟查校長未依規定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公證手續，餘教職員3人雖已簽訂契約，惟未辦理公證手續，核欠妥適，允宜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6.未依規定辦理宿舍居住事實查考作業：依花蓮縣政府宿舍管理要點第11點規定略以，為查明實際居住情形，宿舍管理單位得輔以行政院訂定之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認定借用人實際居住情形。次按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第3、6點規定略以，各宿舍管理機關每年至少應辦理2次居住事實之查考作業，且應依據訪查紀錄、回覆情形或輔助措施等資料，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宿舍借用人是否符合實際居住之認定標準。經據該校查填宿舍管理情形調查表查悉，迄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11日)止，均未辦理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工作，核欠妥適，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以健全宿舍管理制度。
(二)部分計畫結餘款及保證(固)金久懸未清理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懸宕之帳款，權責單位有無積極稽催處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規範第5點規定：「教育處以補(捐)助或委辦撥付各校執行之款項，原則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未執行或執行賸餘應繳回教育處。」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08年5月28日主會公字第1080500459號函釋略以，請各機關隨時注意保固金或保證金之退還期限，依相關規定積極辦理懸帳清理作業。經查截至113年8月底止，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有卓越館設備裝設補助款、游泳池教學費等計畫結餘款久懸未清理，與存入保證金科目項下列有已逾退還期限之保證(固)金，合計18萬7,178元(如表19)，請注意清理繳庫或退還。
	表19  大禹國小歷年計畫結餘款及已逾期限保固金未清理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
結餘金額

	合計
	187,178

	A00008
	代收代付-其他
	38,342

	A00010
	代收代付-卓越館設備裝設補助款
	9,150

	B00007
	學生繳費-游泳池教學費
	2,838

	B00009
	學生繳費-校外教學
	10

	BA0001
	學生繳費-幼兒園學雜費
	76,480

	CB1001
	111改善教學環境及設施設備
	8,335

	F00006
	合作社結餘款
	1,946

	H00002
	午餐專戶-教職員午餐費
	77

	Z00008
	存入保證金-保固金-力盛企業社-109新大樓宿舍設備(110.10.26)
	5,000

	Z00016
	存入保證金-保固金-津湛有限公司-111年0918地震工程(113.08.31)
	45,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85008877]拾壹、西林國小
一、查明處理事項
部分財產未能提供檢核，亟待查明依規定妥處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58及65點規定略以，財產管理或使用人員，對所保管或使用之財產，遇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應依據審計法有關規定，檢具有關證件層請審計機關審核；各機關財產毀損，致失原有效能不能修復，或經評估修復而不經濟者，得依有關法令規定程序予以報廢，並應注意在未奉核定處理前，應妥善保管，不得隨意廢棄。及112年4月25日院授主會財字第1121500259號函修正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注意事項一、規定略以，各機關報廢財物應依據財產、物品管理之相關規定妥為處理，不得有遲延辦理報廢程序情事。經抽查該校相機及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管理情形，其中部分相機、電腦及已報廢尚未處理之平板電腦於本室抽查時未能提供檢核(如表20)，核未善盡財產保管責任，請查明財產未能提供檢核原委依規定妥處。
	表20  西林國小未能提供盤點之財產

	購置日期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特徵及說明
	年限
已使用年數
	抽盤情形

	107/10/03
	314030813-000306至307
	數位照相機
DJI  SPARK  大疆空拍機
	5
5/12
	共2台，只提供1台。

	109/11/17
	314030815-000437
	數位攝影機
Swivl  Robot
	5
3/10
	未提供。

	108/09/25
	314010103-000363
	個人電腦
微軟Surface Pro 6X
	4
5/00
	未提供。

	112/09/06
	314010103-000505
	個人電腦
教師教學用筆電asus  vivobook  14
	4
1/01
	未提供。

	113/04/20
	314010103-000506
	個人電腦
ASUS筆記型電腦V3605V
	4
0/05
	未提供。

	107/11/23
107/12/19
	314010103-000332至344
	個人電腦
Apple Ipad
	
	113/07/31已辦理報廢，惟尚未處理。
共13台，只提供10台。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及113年9月24日抽盤結果。


二、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場地租借及宿舍借用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1.財產未依規定指定使用人或專人保管：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二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又據財政部108年9月16日台財產公字第10835009730號函送辦理108年度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檢核發現缺失附表3略以，各機關經管財產，應依實際使用情形選定保管人，不得僅以職稱或使用單位填列保管人。據該校提供截至113年8月底止之財產清冊查悉，該校財產計437筆，保管人均僅以職稱登載，核有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財產登錄情形未盡周妥，允應注意檢討改善。
2.部分監錄鏡頭影像未正常運作，且未定期檢查及並記錄保養結果，允待研謀改善：參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5月13日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第4及7點規定，監錄系統應持續正常運作，不可無故中斷；管理單位應定期檢查及保養維護監視錄影設備(附錄2)，以確保設備之正常運作，如發現異常或故障情形，應立即修復處理。該校監視錄影系統運作情形，經本室於113年9月24日現場檢視結果，計有1個鏡頭畫面無訊號(如圖4)，且查該校未定期檢查並記錄保養結果於監視錄影系統保養紀錄簿，致未能及時發現部分攝錄鏡頭未正常運作，核未妥適，亟待檢討改進。圖4  西林國小監視系統畫面異常情形







圖片來源：本室113年9月24日拍攝。

3.租借場地間有未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及收取保證金，或場地用畢後仍未收繳費用情事：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第3款規定，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現金、票據及證券等出納事務處理及保管情形，應注意已開立收據之款項是否均已收納，並編製傳票入帳及銷號。次依該校場地租借管理辦法第9條及第10條第1項規定略以，向該校申請租借場地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於使用前7日向該校總務處提出申請，經該校同意並繳清所有費用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為維持使用之場地環境整潔與設備維修，該校得依地理區位、場地大小，收取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經查該校113年1至8月收取場地租借使用費案件計3件，申請單位均未填具申請書，該校亦未收取保證金，核與上開規定未合。另調閱該校113年7、8月收款收據明細表查悉，發現國立東華大華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等2個單位租借場地並已使用完畢，且經該校掣據場地使用費等計1萬3,500元(收據編號：1080839、1080843)，請繳款人存入該校指定帳戶，惟迄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24日)止，該校尚未收訖，據稱：漏未催繳所致。顯未落實公款收繳內部審核作業，允應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並將繳庫結果復知本室。
(二)部分款項久懸未清理或屬基金來源款項尚未解繳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懸宕之帳款，權責單位有無積極稽催處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規範第5點規定：「教育處以補(捐)助或委辦撥付各校執行之款項，原則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未執行或執行賸餘應繳回教育處。」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經查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截至113年8月底止，列有以前年度代課鐘點費、教育處委託補助經費之計畫結餘款等，久懸未清理，與場地設施使用費收入核屬基金來源性質尚未解繳，合計3萬4,865元(表21)，請注意清理或繳庫。
	表21　西林國小應付代收款久懸未清理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
結餘金額

	合計
	34,865

	CE2035
	111學年度第2學期公立幼兒園就學補助
	3,000

	CE2064
	花蓮縣公立幼兒園免費就學補助
	22,500

	E00015
	花蓮縣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聯合社經費
	1,365

	F00002
	場地設施使用費
	8,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85008878]拾貳、鳳林國小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兒童遊戲設施及場地租借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部分財產未依規定指定使用人或專人保管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及35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經查該校財產清冊部分財產保管人空白或登載學校名稱或非現職人員，計151筆(如表22)，核有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或財產移交未辦理產籍異動登記，如監視器(財產編號405040213-000060)、冷氣機(財產編號301200304-000225)、工作站(財產編號314010102-000002)等財產，財產登錄情形未盡周妥，允應注意檢討改善。
	表22  鳳林國小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151

	空白
	87

	鳳林國小
	59

	廖泰倫
	3

	林子輝
	1

	林芳年
	1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部分監錄鏡頭影像未正常運作，且未定期檢查並記錄保養結果，又影像保存天數未符規定，允待研謀改善
參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5月13日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第4及7點規定，監錄系統應持續正常運作，不可無故中斷，所攝錄之資料應保存至少14日以上；管理單位應定期檢查及保養維護監視錄影設備(附錄2)，以確保設備之正常運作，如發現異常或故障情形，應立即修復處理。該校監視錄影系統運作情形，經本室於113年9月18日現場檢視結果，計有6個鏡頭畫面無訊號(如圖5)，且查該校監視錄影系統保養紀錄簿自111年12月23日後即未有檢查紀錄，致未能及時發現部分攝錄鏡頭未正常運作，核未妥適；又經檢視前開監錄系統錄製影像僅保存13日(9月6至18日，如圖5)，核與上開規定未合。允應注意確實依規定辦理定期檢查，以及時發現異常並立即修復，並請研議增加攝錄影像保存天數，以強化校園安全防護。圖5　鳳林國小監視系統畫面異常情形
[image: ] [image: ]
圖片來源：本室113年9月18日拍攝。

(三)部分兒童遊戲場設施未依規定辦理檢驗
依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第7點第1項第5款規定略以，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單位，在該設施開放使用前，應檢具由取得我國簽署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LAC）相互承認協議（MRA）認證機構核發CNS17020或ISO/IEC17020認證證書之檢驗機構，進行備查前檢驗，並開立具有認證標誌之合格檢驗報告，報該管兒童遊戲場設施主管機關備查。本室於113年9月18日現場勘查該校兒童遊戲場結果，除部分已完成檢驗之設施外，尚有鞦韆、溜滑梯等設施(圖6)未辦理檢驗以取得檢驗合格報告，並陳報主管機關備查，且仍開放使用，核與上開規定未合，亟待研謀改善，以避免衍生兒童遊戲場意外傷害風險。
	圖6  鳳林國小未辦理檢驗之遊戲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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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本室於113年9月18日拍攝。


(四)租借場地間有未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及收取保證金，或場地使用完畢後始收繳費用情事
依該校場地使用管理要點第2點及第3點第1項規定略以，申請學校場地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於使用前7日向該校總務處提出申請，經學校同意並繳清相關費用後始得使用；為維持使用之場地環境整潔與設備維修，該校得依場地大小及使用狀況收取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經查該校113年1至8月收取場地租借使用費案件共6件，其中花蓮縣鳳林儲蓄互助社借用該校學生活動中心等5件(詳表23)，申請單位均未依上開規定填具申請書，該校亦未收取保證金；次查中華軟式網球協會於112年12月8至11日借用該校學生活動中心之場地使用費6萬元，於場地用畢後一個月始辦理繳納(113年1月12日收繳)。以上均核有欠妥，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表23　鳳林國小113年1至8月場地使用收費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序號
	申請者
	借用日期
	場地
使用費
	保證金

	1
	花蓮縣鳳林儲蓄互助社
	113/1/20
	3,000
	－

	2
	鳳林婦女會
	113/1/7
	3,000
	－

	3
	鳳榮地區農會
	113/1/5
	10,000
	－

	4
	花蓮縣鳳林儲蓄互助社
	113/1/21
	3,000
	－

	5
	中華軟式網球協會
	112/12/8-12/11
	60,000
	－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部分款項久懸未清理或屬基金來源款項尚未解繳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懸宕之帳款，權責單位有無積極稽催處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經查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截至113年8月底止，列有以前年度其他政府機關委託補助、合作社公積金、員生消費盈餘等久懸未清理款項，與場地設施使用費收入核屬基金來源性質尚未解繳，合計52萬8,912元(如表24)，請注意清理或繳庫。
	表24  鳳林國小應付代收款久懸未清理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
結餘金額

	合計
	528,912

	DE0015
	其他政府機關委託補助-屏東大學-情境佈置經費
	2,000

	F00002
	場地設施使用費
	231,762

	G00001
	合作社公積金
	51,362

	G00002
	員生消費盈餘
	243,788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85008879]拾參、西富國小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場地租借及宿舍借用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部分財產未依規定指定使用人或專人保管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及35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經查該校財產清冊部分財產保管人登載學校名稱或非現職人員，計122筆(如表25)，核有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或財產移交未辦理產籍異動登記，如主機系統(財產編號314010101-000164)、個人電腦(財產編號314010103-000292至302)、多功能電腦電路輔助器(財產編號314050306-000245)等財產，財產登錄情形未盡周妥，允應注意檢討改善。
	表25 西富國小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122

	西富國小
	37

	徐○珍
	69

	呂○淑
	9

	彭○珠
	7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財產盤點工作未盡周妥，且部分已損壞財產未辦理報廢(損)作業，允待檢討依規定辦理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2及58點規定，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財產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依規定辦理報廢或報損；財產管理或使用人員，對所保管或使用之財產，遇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應依據審計法有關規定，檢具有關證件層請審計機關審核。及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注意事項1.規定略以，各機關報廢財物應依據財產、物品管理之相關規定妥為處理，不得有遲延辦理報廢程序情事。經查該校112年度雖已辦理財產盤點，惟未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核與上開規定未符；另查上開112年度財產盤點清冊中，部分財產檢查情形已註記損壞，該校卻未辦理報廢(損)作業，如財產編號314010103-000116及314010103-000117之2臺電腦、財產編號405020204-000008之有線電話無線主副機等。以上允應注意檢討改善，確實辦理財產盤點工作，並就已損壞財產依規定辦理相關作業。
(三)監視系統損壞迄未修復，亟待研謀改善
依校園安全防護注意事項參、二、(三)監視及求助系統規定：「檢視查察校園安全疑慮處所，評估裝設監視及緊急求助設施(備)，建立定期檢測及維護機制。」另參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5月13日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第4及7點規定，監錄系統應持續正常運作，不可無故中斷；管理單位應定期檢查及保養維護監視錄影設備(附錄2)，以確保設備之正常運作，如發現異常或故障情形，應立即修復處理。該校監視錄影系統運作情形，經本室於113年9月19日現場檢視結果，監視系統主機已損壞，無法正常運作(如圖7)，惟該校迄未辦理修復，致無法即時掌握校園動態，不利校園安全防護，允宜注意研謀改進，以加強校園安全維護。圖7  西富國小監視系統主機損壞無法正常運作







圖片來源：本室113年9月19日拍攝。

(四)租借場地間有未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及收取保證金，或場地使用完畢後始收繳費用情事
依該校場地使用管理要點及收費基準表第2點及第3點第1項規定略以，申請學校場地者，應填具場地租借使用申請書，並於使用前7日向該校總務處提出申請，經學校同意並繳清所有費用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為維持使用之場地環境整潔與設備維修，該校得視地理區位、場地大小收取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經查該校113年8月30日收字第63號收入傳票，列收馬佛部落113年8月23至25日借用該校廣場辦理豐年季活動之場地使用費5,000元，惟申請人未依上開規定填具申請書，該校亦未收取保證金，且於場地用畢後隔日(113年8月26日)始收取使用費情事，核有欠妥，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五)未依規定辦理宿舍居住事實查考作業
依花蓮縣政府宿舍管理要點第11點規定略以，為查明實際居住情形，宿舍管理單位得輔以行政院訂定之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認定借用人實際居住情形。次按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第3、6點規定略以，各宿舍管理機關每年至少應辦理2次居住事實之查考作業，且應依據訪查紀錄、回覆情形或輔助措施等資料，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宿舍借用人是否符合實際居住之認定標準。經查該校經管單房間職務宿舍計有4間，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19日)止，借用宿舍者計有教職員3人，經據該校查填宿舍管理情形調查表查悉，均未辦理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工作，核欠妥適，允宜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以健全宿舍管理制度。
二、冷氣使用規定允宜依教育部函示研議修正，以符現況
依教育部112年5月29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55774號函示略以，考量班班有冷氣採購之冷氣皆為變頻機種，且為一級能效，爰刪除原定每節下課，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及教室對角開啟一扇窗規定。經查該校已訂有班級冷氣使用管理辦法，惟前開規定三(九)仍規範於每節下課時，應將班級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並於教室對角各開啟一扇窗，核與上開教育部函示意旨未合，請注意研議修正相關規定，以符現況。
三、部分款項懸列帳上未清理或屬基金來源款項尚未解繳
依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規範第5點規定：「教育處以補(捐)助或委辦撥付各校執行之款項，原則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未執行或執行賸餘應繳回教育處。」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經查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截至113年8月底止，列有教育處委託補助之計畫結餘款，與場地設施使用費、宿舍租金收入等核屬基金來源，尚未解繳，合計5萬7,602元(如表26)，請注意辦理繳庫。
	表26  西富國小計畫結餘款及屬基金來源未解繳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
結餘金額

	合計
	57,602

	CC2063
	推動國小合理教師員額經費
	48,302

	F00002
	考試報名費
	500

	F00003
	場地設施使用費
	5,300

	F00006
	宿舍租金收入
	3,5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四、部分小額財物採購案件未依規定辦理驗收
依政府採購法第71條第1、2項規定：「機關辦理工程、財物採購，應限期辦理驗收，並得辦理部分驗收。驗收時應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主驗，……。」同法施行細則第90條規定：「機關依本法第71條第1項規定辦理下列工程、財物採購之驗收，得由承辦採購單位備具書面憑證採書面驗收，免辦理現場查驗；……三、小額採購……。」經調閱該校113年2月29日支字第35號支出傳票，列支外師入臺後生活用品費3,030元，其中包含以小額採購方式購買安全帽1頂360元。惟查該校檢具之書面憑證驗收(證明)人欄位為空白，核有未落實採購驗收作業情事，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bookmark: _Toc185008880]拾肆、大興國小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及場地租借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財產未依規定指定實際使用人或專人保管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及35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又據財政部108年9月16日台財產公字第10835009730號函送辦理108年度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檢核發現缺失附表3略以，個人使用之財產，使用人可充分掌握財產使用情形，並盡保管之責，不得選任非實際使用人或統由1人為財產保管人。據該校提供截至113年8月底止之財產清冊查悉，該校財產計284筆，其中部分財產保管人空白，或登載學校名稱或非現職人員，計135筆(如表27)，如手提電腦抄表機(財產編號310030137-000143至148)、冷氣機(財產編號301200304-000002至3)、人體模型(財產編號504040401-000080至81)等財產；另149筆財產，保管人均列總務主任蔣○哲，如放置於健康中心之電子身高體重器(財產編號311010123-000001)、血壓器(財產編號311020105-000001)、工作站 (財產編號314010102-000001)等財產，核有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或財產移交未辦理產籍異動登記，或統由1人為財產保管人等情事，財產保管人登錄情形未盡覈實，允應注意檢討改善。
	表27  大興國小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135

	空白
	7

	大興國小
	24

	葉○玲
	104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財產盤點尚有待確認項目，允待釐清確認財產狀態依規定妥處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2及58點規定，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財產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依規定辦理報廢或報損；財產管理或使用人員，對所保管或使用之財產，遇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應依據審計法有關規定，檢具有關證件層請審計機關審核。及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注意事項1.規定略以，各機關報廢財物應依據財產、物品管理之相關規定妥為處理，不得有遲延辦理報廢程序情事。經查該校113年度雖已於113年9月15日辦理財產盤點，盤點結果有4臺迴轉式鼓風機(財產編號308020401-000006至9)待確認(未找到)，惟迄本室113年9月26日抽查仍未能提供檢核，允待釐清確認財產狀態依上開規定妥處。
(三)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依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縣有動產、有價證券及財產上之權利，除依照有關法令規定保管及辦理權利登記外，並應由管理機關（單位）分別登錄於財產登記帳。及依該校112年1月18日修訂該校校園數位學習載具借用機制與管理辦法第3點規定略以，班級學生及導師使用之數位學習載具由各班導師借用，存放於各班教室，由各班導師保管，每次借用以一個學年為限；載具借用與歸還皆需填寫借用登記簿。經抽查該校已借出之11臺平板電腦，其中1台ACER平板電腦(含ACER無線滑鼠等)未填載借用登記簿，另由6年級導師借用之4臺Apple iPad wifi 32G平板電腦，未存放於教室，於本室抽查時亦未能提供檢核，核未妥適；又據該校提供之資訊設備借用登記簿，多筆借用紀錄自112學年度上學期借用，甚有111學年度下學期借用者，迄本室113年9月26日(113學年度)抽查時尚未辦理歸還，核與該校借用規定未符；另查該校辦理兒童遊戲場改善工程(111年3月驗收完成)、廣場照明改善工程(113年7月驗收完成)、段木香菇放置場所建置(113年7月驗收完成)等，其中核屬財產部分未依規定登錄財產帳。以上允應注意檢討，有待依規定補登財產，並清查其他採購之財產有無類此情事妥謀改善，以健全財產管理。
(四)監視系統日期異常，又影像保存天數未達14日，允待研謀改進
參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5月13日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第4及7點規定，監錄系統應持續正常運作，不可無故中斷，所攝錄之資料應保存至少14日以上；管理單位應定期檢查及保養維護監視錄影設備，以確保設備之正常運作，如發現異常或故障情形，應立即修復處理。該校監視錄影系統運作情形，經本室於113年9月26日現場檢視結果，部分系統日期設定異常，當日畫面顯示為1970年2月7日；又經檢視前開監錄系統錄製影像僅分別保存2日及7日，核與上開規定未合。允待注意確實依規定辦理定期檢查，以及時發現異常立即修復，並請研議增加攝錄影像保存天數，強化校園安全防護。
(五)冷氣使用規定允宜依教育部函示研議修正，以符現況
依教育部112年5月29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55774號函示略以，考量班班有冷氣採購之冷氣皆為變頻機種，且為一級能效，爰刪除原定每節下課，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及教室對角開啟一扇窗規定。經查該校針對學校教室冷氣訂有使用與維護管理辦法，惟前開規定三(七)仍規範於每節下課時，應將班級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並於教室對角各開啟一扇窗，核與上開函示意旨未合，允宜注意研議修正相關規定，以符現況。
(六)租借場地間有未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及收取保證金，或場地用畢後始收繳費用情事
依該校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4條及第5條第1項規定略以，申請該校場地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於使用前7日向該校總務處提出申請，經該校同意並繳清所有費用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為維持使用之場地環境整潔與設備維修，該校得視場地大小收取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經調閱該校113年3月25日收字第43號收入傳票，列收水璉國民小學113年2月17日借用該校民族資源教室辦理原住民族輔導團員定期會議及研習之場地使用費2,000元，惟申請人未依上開規定填具申請書，該校亦未收取保證金，或於場地用畢後一個月餘始收繳使用費情事(113年3月26日收繳)，核有欠妥，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二、部分款項懸列帳上未清理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懸宕之帳款，權責單位有無積極稽催處理。經查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截至113年8月底止，列有以前年度代課鐘點費、學生繳費等懸列帳上未清理款項，合計4萬6,113元(如表28)，請注意積極清理或繳庫。
	表28　大興國小應付代收款懸列帳上未清理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46,113

	A00011
	代課鐘點費
	8,087

	B00004
	學生平安保險費
	1,446

	F00009
	其他-代收款
	36,309

	F00010
	其他-發展教育基金
	171

	G00001
	102年度教育儲蓄專戶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三、出差旅費未依規定期限檢具報支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4點規定，出差事畢，於15日內檢具出差旅費報告表，連同有關書據，一併報請機關審核。經調閱該校113年3月12日支字第62號支出傳票，於「應付代收款─其他─各項補助」科目項下列支校長於112年11月22、23日出差旅費3,308元，惟距出差事畢已逾3個月，核與上開規定未合，請注意檢討改進。
[bookmark: _Toc185008881]拾伍、玉里國小
注意事項
一、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2點規定略以，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財產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依規定辦理報廢或報損。及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注意事項1.規定略以，各機關報廢財物應迅依據財產、物品管理之相關規定妥為處理，不得有遲延辦理報廢手續情事。經抽核該校113年度財產盤點結果，發現學務處湯○○經管1筆個人電腦(財產編號314010103-000487)，已毀損不堪使用待報廢，惟該校自113年3月間盤點後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10日)止，已逾5個月尚未辦理報廢作業，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二、該校管理南區集中式宿舍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盡周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未依規定簽訂宿舍借用契約，並辦理公證手續
依花蓮縣各區集中式教職員單身宿舍借住及管理要點第9、10點規定略以，借用人應於接獲通知後15日內與管理學校簽訂宿舍借用契約，並完成公證等借用手續。經查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10日)止，借用單身宿舍者10人，未依規定與管理學校簽訂契約並辦理公證手續，允應注意依規定辦理，以完備宿舍管理借用制度。
(二)未依規定辦理宿舍檢查作業
依花蓮縣各區集中式教職員單身宿舍借住及管理要點第15點規定略以，每區宿舍及設備情形，管理學校應會同自治委員會訂定檢查項目，每年至少檢查1次，檢查結果並應作成紀錄報請縣府備查。經查該校未依上開規定會同自治委員會訂定檢查項目，據以辦理宿舍及設備情形之檢查作業，並報請貴府備查，核有欠妥，有待注意依規定辦理。
(三)未依規定開立專戶管理宿舍管理費及保證金
依花蓮縣各區集中式教職員單身宿舍借住及管理要點第24點規定：「自治委員會為執行宿舍相關業務，由主任委員、出納、會計共同具名向合法金融機構設立專戶管理。」經查該校尚未依規定由主任委員、出納及會計具名向合法金融機構設立專戶管理，對於每年收取宿舍自治管理費，據稱：係匯入指定帳戶(主委個人帳戶)，作為執行宿舍日常支出開銷使用，核有欠當。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三、該校會計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進。
(一)未依規定於支出傳票註明匯往金融機構及受款人名稱與帳號
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17點第11項規定略以，支付款項，須由金融機構匯寄者，會計單位應在傳票上註明匯往金融機構及受款人名稱與帳號，由出納單位即日匯出。經查該校編製支出傳票，未依規定於傳票上註明匯往金融機構及受款人名稱與帳號，如113年8月1日支字第228號，支出事由為彭師強制執行代扣，金額3,486元，允應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二)未依限於網站公告會計月報及決算報告
依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第5點規定略以，縣(市)政府設立之地方發展教育基金，應於規定期限編製會計月報及決算書表，並分別於完成後3日內及會計年度終了後4個月內，於學校網站公告。經查該校會計月報及決算報告公告情形，發現該校全球資訊網最近一次公告財務報表，為112年6月9日公告112年4月份會計月報，後續即未依規定辦理公告會計月報及決算報告情事，允待注意依規定辦理。
四、部分款項久懸帳上未清理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依該校應付代收款明細分類帳所載，截至113年8月底止，計有以前年度學生損壞賠償費等6筆款項懸列帳上未清理，合計5萬4,576元(詳表29)，請注意清理或繳庫。
	表29  玉里國小以前年度款項久懸帳上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54,576

	1
	A00027
	學生損壞賠償費
	1,169

	2
	CB0008
	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18

	3
	F00004
	資源回收
	15,148

	4
	F00023
	財產報廢收入
	1,151

	5
	F00033
	校車租借
	10,090

	6
	F00046
	百年校慶紀念品
	27,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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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明處理事項
(一)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查明依規妥處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1、42及58點規定略以，各機關應每年度訂定盤點實施計畫，由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依財產資料逐一盤點，核對經管財產與產籍登記資料是否相符；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財產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依規定辦理報廢或報損。經查明財產損毀有可歸責之人員，並應追究賠償責任；財產管理或使用人員，對所保管或使用之財產，遇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應依據審計法有關規定，檢具有關證件層請審計機關審核。據該校113年度財產盤點清冊所載，人事會計室經管1張寫字桌連椅(財產編號：501030104-002299)於110年8月1日人事主任交接時已遺失，迄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11日)止，逾3年仍未釐清財產遺失責任並檢具相關證件辦理報損作業，財產管理核欠妥適，請查明依規妥處。
(二)以公款支付非現職員工參加文康活動費用
依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文康活動以現職員工參加為原則。但機關得視活動性質邀請退休員工參加或眷屬自費參加。」經查該校支出傳票113年7月11、26日支字第91、97號，列支至池上鄉日暉渡假村辦理文康活動之餐費、場地使用費及保險費等費用，計4萬7,305元，惟參與人員包含家長會長鄭○源、家長會長夫人呂○婷及副會長彭○松等非現職員工3人，並以公款支付，核與上開文康活動實施要點規定不合，請查明並繳還以公款支應非現職員工參加之相關費用，並將繳還結果復知本室。
二、注意事項
(一)該校會計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進。
1.未依規定於支出傳票註明匯往金融機構及受款人名稱與帳號：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17點第11項規定略以，支付款項，須由金融機構匯寄者，會計單位應在傳票上註明匯往金融機構及受款人名稱與帳號，由出納單位即日匯出。經查該校編製支出傳票，未依規定於傳票上註明匯往金融機構及受款人名稱與帳號，如113年2月6日支字第18號，支出事由為推動閱讀教師減授課鐘點費，金額1萬416元，允應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2.未依限於網站公告會計月報及決算報告：依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第5點規定略以，縣(市)政府設立之地方發展教育基金，應於規定期限編製會計月報及決算書表，並分別於完成後3日內及會計年度終了後4個月內，於學校網站公告。經查該校最近一次公告財務報表為112年6月9日公告之111年11月份會計月報，後續即未依規定辦理公告會計月報及決算報告情事，允待注意依規定辦理。
(二)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致繳納差額補助費，允宜注意研謀改善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及43條規定略以，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34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3％；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未達第38條第1項之機關(構)，應定期向所在地縣(市)勞工主管機關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繳納差額補助費，其金額，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經調閱該校113年4月24日及5月14日支字第49、63號支出傳票，列支113年2月及3月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差額補助費，金額均為2萬7,470元，主要係該校為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之公立學校，原於112年8月1日進用極重度身心障礙者張○○老師1名，因該名教師身心障礙證明於113年1月31日效期屆滿未重新辦理鑑定，經貴府核處身心障礙者差額補助費。查該校於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已知該名人員身障效期將於進用期間(112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屆滿，卻未確實掌控人員身障證明有效期間積極督促辦理重新鑑定，致須繳納差額補助費計5萬4,940元，身心障礙人員管理情形核欠妥適，請注意研謀改善，避免類此情事再次發生。
(三)部分款項懸列帳上未清理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依該校應付代收款明細分類帳所載，截至113年8月底止，計有以前年度幼兒園教師午餐費(A00011)等9筆款項懸列帳上未清理(詳表30)，合計金額5萬7,204元，請注意清理或繳庫。
	表30 中城國小以前年度款項久懸帳上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57,204

	1
	A00011
	幼兒園教師午餐費
	5

	2
	A00014
	代收款-其他
	7,820

	3
	A00016
	學生損壞賠償費
	1,740

	4
	A00017
	書籍損壞賠償費
	3,380

	5
	CC1002
	確診喪假代課鐘點費
	6,000

	6
	CC2005
	確診喪假代課鐘點費
	34,333

	7
	CG2085
	智慧圖館與保健系統訓練
	2,700

	8
	F00004
	資源回收
	1,175

	9
	F00008
	中城校慶贊助費
	51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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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該校兒童遊戲設施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兒童遊戲場未依主管機關規範項目辦理自主檢查
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下稱遊戲場管理規範)第9點規定，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人員應每月定期依兒童遊戲場設施自主檢查表進行遊戲場設施檢查工作，並填表存放管理單位。另貴府業於111年7月18日以府教體字第1110141971號函送修正「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附表二(兒童遊戲場設施自主檢查表)予各校。經查該校雖已針對校內兒童遊戲場設施定期辦理檢核，惟檢核內容未依上開規定自主檢查表項目辦理檢查工作，核未妥適，允應注意確實依上開規範辦理，以維護兒童遊戲安全。
(二)遊戲場管理人員尚未完成相關訓練
依遊戲場管理規範第8點規定略以，兒童遊戲場設施應設置管理人員，並應接受講習或訓練。經查貴府教育處已於處務公告區公告113年5月16、17日將辦理113年度花蓮縣兒童遊戲場管人員安全培訓研習，惟該校遊戲場設施管理人員總務主任留○婷，迄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18日)止，尚未完成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允應注意檢討改進，以提升管理人員安全知能。
(三)兒童遊戲設施未依規定登錄財產列帳管理
依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縣有動產、有價證券及財產上之權利，除依照有關法令規定保管及辦理權利登記外，並應由管理機關（單位）分別登錄於財產登記帳。」經查該校於111年新設置之組合彎滑梯、直滑梯、滑梯、四腳平台及攀爬板等遊戲場設施，經費80萬餘元(詳圖8)，於111年7月6日完成驗收，惟迄未依上開規定登錄於財產登記帳，允應宜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以完善財產管理。圖8  德武國小未列帳之兒童遊戲場設施











圖片來源：本室於113年9月18日自行拍攝。

(四)部分兒童遊戲場設施未辦理檢驗並完成備查
依遊戲場管理規範第7點規定略以，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單位，在該設施開放使用前，應檢具由取得我國簽屬國際實驗室(ILAC)相互承認協議(MRA)認證機構核發CNS17020或ISO/IEC17020認證證書之檢驗機構，進行備查前檢驗，並開立具有認證標誌之合格檢驗報告，陳報主管機關備查。經查該校兒童遊戲場，經本室於現場勘查結果，發現尚有1座水泥溜滑梯(如圖9)未辦理檢驗以取得檢驗合格報告並陳報主管機關備查，且仍開放使用，核與上開規定未合，亟待研謀改善，避免衍生兒童遊戲意外傷害風險。圖9 德武國小未辦理檢驗且未完成備查之遊戲場設施
[image: ]
圖片來源：本室於113年9月18日自行拍攝。

二、該校宿舍借用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一)未依規定於借用契約載明借用期間及未辦理宿舍借用公證手續
依花蓮縣政府宿舍管理要點第6及7點規定略以，申請人借用宿舍應先填具申請單，並於簽准借用後，應在通知後15日內簽訂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借用契約應載明借用期間。經查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18日)止，借用該校職務宿舍者計有5位教職員，雖已簽訂借用契約，惟未於契約載明借用期間，及未辦理公證手續，核欠妥適。允應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以落實宿舍管理作業。
(二)未依規定每年辦理借用宿舍檢查作業
依花蓮縣政府宿舍管理要點第15點規定略以，宿舍及設備情形，應由宿舍管理單位會同有關單位訂定檢查項目，每年至少檢查一次，宿舍家具，每年盤查一次。經查該校均未依上開規定定期實施檢查宿舍及設備情形，致無相關資料可稽，有待注意依規定落實辦理。
(三)自行訂定宿舍管理辦法，惟部分內容與主管機關規定有間，允宜研議修正
依花蓮縣政府宿舍管理要點第7點規定略以，借用人簽准借用宿舍後，應再通知後15日內簽訂借用契約、辦理公證借用手續並遷入；借用契約，應載明所借物之名稱、借用期間、借用人應履行之義務及違約之責任等。經查該校訂定之教職員工宿舍申請借用暨管理辦法，按該辦法第6條第11項，僅規定借住宿舍之教職員應簽訂契約，未依上開宿舍管理要點規範宿舍借用人與學校應辦理公證手續，及宿舍借用契約相關應載明事項，如借用期間、借用人應履行之義務及違約之責任等，核與主管機關規定有間，允應注意檢視宿舍管理規範研議修正，據以完善宿舍借用制度。
三、未依限於網站公告會計月報及決算報告
依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第5點規定略以，縣(市)政府設立之地方發展教育基金，應於規定期限編製會計月報及決算書表，並分別於完成後3日內及會計年度終了後4個月內，於學校網站公告。經查該校最近一次公告財務報表，為111年10月20日公告110年9月份會計月報，後續即未依規定辦理公告會計月報及決算報告情事，請注意依規定辦理。
四、部分預付款項尚未轉正，允宜注意檢討改善
經查該校截至113年8月底止，尚有113年1至3月學生活動款(E00003)等3筆預付款項逾預定清理期限尚未轉正(詳表31)，合計2萬3,170元，請注意檢討改善。
	表31 德武國小113年8月底止待轉正預付款項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日期
	摘要
	預定清理期限
	金額

	合計
	23,170

	1
	E00003
	應付代收款-紀乃介捐助-學生活動款
	113年2月22日
	預借田徑隊參加113年花蓮縣縣長盃中小聯運田徑賽經費
	113年6月30日
	7,150

	2
	
	
	113年2月22日
	預借田徑隊參加113年新北市全國青年盃田徑賽經費
	
	11,360

	3
	
	
	113年3月19日
	預借田徑隊參加113年花蓮縣菁英盃暨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選拔經費
	
	4,66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85008884]拾捌、三民國小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及兒童遊戲設施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財產盤點及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1及42點規定略以，各機關應每年度訂定盤點實施計畫，由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依財產資料逐一盤點，核對經管財產與產籍登記資料是否相符；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經請該校提供112年度財產盤點紀錄，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12日)止，僅提供112年度財產盤點實施計畫及盤點結果簽案，未能提供財產逐項盤點資料，核未落實財產盤點作業並妥善留存盤點紀錄，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二)兒童遊戲場未依規定定期辦理自主檢查
依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下稱遊戲場管理規範)第9點規定，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人員應每月定期依兒童遊戲場設施自主檢查表進行遊戲場設施檢查工作，並填表存放管理單位。經查該校兒童遊戲場設施之自主檢查情形，未依上開規定自主檢查表格式每月定期進行遊戲場設施檢查工作，核未妥適，允應注意確實依上開規範辦理，以保障兒童使用安全。
(三)遊戲場管理人員尚未完成相關訓練
依遊戲場管理規範第8點規定略以，兒童遊戲場設施應設置管理人員，並應接受講習或訓練。經查貴府教育處已於處務公告區公告113年5月16、17日將辦理113年度花蓮縣兒童遊戲場管人員安全培訓研習，惟該校遊戲場設施管理人員總務主任黃○銘，迄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12日)止，尚未完成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允應注意檢討改進，以提升管理人員安全知能。
二、支出傳票未依規定註明匯往金融機構及受款人名稱與帳號
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17點第11項規定略以，支付款項，須由金融機構匯寄者，會計單位應在傳票上註明匯往金融機構及受款人名稱與帳號，由出納單位即日匯出。經查該校編製支出傳票，未依規定於傳票上註明匯往金融機構及受款人名稱與帳號，如113年6月12日支字第101號，支出事由為誠致基金會補助-特色課程計畫教材圖書費，金額3,450元，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三、部分款項久懸未清理或屬基金來源款項尚未解繳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懸宕之帳款，權責單位有無積極稽催處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依該校應付代收款明細分類帳所載，截至113年8月底止，計有場地設施使用費(F00002)4萬194元，核屬基金來源(收入)，尚未解繳；另資源回收(F00004)1,289元久懸未清理，請注意辦理繳庫及清理作業。
[bookmark: _Toc185008885]拾玖、奇美國小
一、查明處理事項
以公款支付教職員工眷屬參加文康活動費用
依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文康活動以現職員工參加為原則。但機關得視活動性質邀請退休員工參加或眷屬自費參加。」經查該校112及113年員工文康活動費核銷情形，支出傳票112年7月7日支字第64號，列支至蘇澳鎮、員山鄉等地辦理文康活動之住宿費及意外險等費用，金額3萬800元，惟查參與人員包含眷屬李○美等非現職員工11人(詳表32)；支出傳票113年7月19日支字第62號，列支至臺東縣辦理文康活動之住宿、門票、意外險及伴手禮等費用，金額1萬8,010元，惟查參與人員包含家長會長鍾○韻及眷屬李○美等非現職員工10人(詳表32)，上開人員均以公款支付，核與上開文康活動實施要點規定未合，請查明並繳還以公款支應眷屬參加之相關費用，並將繳還結果復知本室。
	表32  奇美國小教職員眷屬參加文康活動明細表

	編號
	年度
	姓名
	編號
	年度
	姓名

	1
	112
	李○美
	1
	113
	李○美

	2
	
	劉○芳
	2
	
	鍾○韻(家長會長)

	3
	
	鄧○倉
	3
	
	劉○芳

	4
	
	蘇○鵬
	4
	
	鄧○倉

	5
	
	簡○嫻
	5
	
	李○鮮

	6
	
	陶○安
	6
	
	陶○安

	7
	
	陶○瑋
	7
	
	陶○瑋

	8
	
	楊○嵥
	8
	
	林○蓉

	9
	
	楊○晴
	9
	
	古○程

	10
	
	蔣○璇
	10
	
	鍾許○銘

	11
	
	古○程
	11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兒童遊戲設施及宿舍借用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1.部分已達使用年限仍在使用之財產，未依規定延後辦理報廢，允宜注意檢討改善：依行政院財物標準分類總說明五(三)規定略以，若已達使用年限，財產仍可繼續使用，應延後辦理報廢。經查該校於107年12月5日購置1筆室外兒童遊戲場設施(財產編號：501030799-001348；詳圖10)，剛屆財產最低使用年限5年(112年12月7日)，即以逾使用年限不堪使用之原因予以報廢，案經兒童遊戲場檢驗機構於隔(113)年3月13日現場辦理檢驗結果，兒童遊戲場設施之各項檢驗項目均符合CNS檢驗標準，可供2至6歲兒童使用，尚無該校財產報廢時所述不堪使用之情事。另經運用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資訊系統(AIS)篩選該校113年度報廢之電視機6臺(財產編號：501010557-001342~001347)，於抽查期間(113年9月19日)會同總務主任現場盤點結果，發現存放於一、二及六年級教室之3臺電視機仍正常使用中，亦無該校所稱不堪使用情形，顯示該校辦理已達使用年限之財產報廢作業，未詳實確認財產使用狀況逕予報廢除帳，財產管理核欠妥適，允待注意檢討改善。圖10  奇美國小兒童遊戲場設施現況
[image: ]
圖片來源：本室113年9月19日拍攝。

2.兒童遊戲場未依規定定期辦理自主檢查：依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下稱遊戲場管理規範)第9點規定，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人員應每月定期依兒童遊戲場設施自主檢查表進行遊戲場設施檢查工作，並填表存放管理單位。經查該校兒童遊戲場設施之自主檢查情形，未依上開規定自主檢查表格式每月定期進行遊戲場設施檢查工作，核未妥適，允應注意確實依上開規範辦理，以保障兒童使用安全。
3.遊戲場管理人員尚未完成相關訓練：依遊戲場管理規範第8點規定略以，兒童遊戲場設施應設置管理人員，並應接受講習或訓練。經查貴府教育處已於處務公告區公告113年5月16、17日將辦理113年度花蓮縣兒童遊戲場管人員安全培訓研習，惟該校遊戲場設施管理人員總務主任黃○軒，迄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19日)止，尚未完成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允應注意檢討改進，以提升管理人員安全知能。
4.未依規定辦理宿舍借用公證手續：依花蓮縣政府宿舍管理要點第6及7點規定略以，申請人借用宿舍應先填具申請單，並於簽准借用後，應在通知後15日內簽訂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經查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19日)止，借用該校職務宿舍者計有校長杜○傑等5位教職員，雖已依規定簽訂借用契約，惟未辦理公證手續，核欠妥適。允待注意依規定辦理，以落實宿舍管理作業。
(二)部分款項懸列帳上未清理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依該校應付代收款明細分類帳所載，截至113年8月底止，計有以前年度其他(A00007)及資源回收金(F00003)等2筆款項懸列帳上未清理，金額分別為2萬8,438元及207元，請注意清理，避免帳務久懸。
[bookmark: _Toc185008886]貳拾、見晴國小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及場地租借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財產盤點及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1、42點規定略以，各機關應每年度訂定盤點實施計畫，由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依財產資料逐一盤點，核對經管財產與產籍登記資料是否相符；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財產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依規定辦理報廢或報損。及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注意事項1.規定略以，各機關報廢財物應迅依據財產、物品管理之相關規定妥為處理，不得有遲延辦理報廢手續情事。據該校提供112年度財產盤點紀錄及113年9月13日產製之財產清冊查悉，發現該校雖已辦理財產盤點作業，惟均未詳實記載財產檢查情形，核與規定未合。另該校教導處莊○○經管共8臺個人電腦經盤點結果為待報廢(詳表33)，惟該校自112年10月盤點後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10日)止，已逾10個月尚未辦理報廢作業，以上允宜注意檢討改進。
	表33  見晴國小112年度盤點結果待報廢財產明細

	項次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保管單位
	保管人

	1
	314010103-000232
	個人電腦
ASUS MD590
(含還原系統及廣播教學系統)
	教導處
	莊○○

	2
	314010103-000233
	
	
	

	3
	314010103-000234
	
	
	

	4
	314010103-000238
	
	
	

	5
	314010103-000239
	
	
	

	6
	314010103-000240
	
	
	

	7
	314010103-000241
	
	
	

	8
	314010103-000242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場地使用管理規範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
貴府於98年11月10日訂定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場地使用管理要點，於104年3月11日修正，另於108年10月22日修正為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並於111年4月13日修正第4及8點規定，增訂有關特殊情形，經學校核准使用後補正程序；及得減免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情形。經查該校之場地使用管理辦法(於101年12月12日修訂)，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配合檢討修正，仍爰引104年3月11日修訂之管理要點，未將上開規範納入該校場地使用管理辦法，有待注意檢視租借場地相關規定研謀修正，以資遵循。
(三)未依規定填具場地使用申請書
依該校場地使用管理要點第4點規定，申請學校場地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於使用前7日向該校總務處提出申請，經學校同意並繳清所有費用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經抽核該校113年1月25日收字第6號收入傳票，係收繳花蓮縣萬榮鄉見晴社區發展協會支付場地使用費5,600元，惟查未依上開規定填具申請書，核欠周延，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四)場地使用費未及時辦理繳庫
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30點規定：「出納管理單位除依法得自行保管之經費款項外，收納之各種款項及有價證券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當日或次日解繳公庫，零星收入最長不得逾5日。」經查該校出納業務收款情形，核有112年12月26日開立繳款人花蓮縣萬榮鄉見晴社區發展協會，繳納場地租用費5,600元之收款收據，惟該校出納遲至113年1月25日始辦理繳庫，核有欠妥，允待注意依規定辦理。
二、部分款項久懸未清理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依該校應付代收款明細分類帳所載，截至113年8月底止，列有(FA0007)科目暫存以前年度款項，合計1萬343元，懸列帳上未清理，請注意清理，避免帳務久懸。
[bookmark: _Toc185008887]貳拾壹、明利國小
注意事項
該校財產及兒童遊戲設施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財產盤點及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及42點規定略以，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財產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依規定辦理報廢或報損。及審計法施行細則第40條規定略以，凡未達耐用年限之報廢案件，應敘明事實與理由，報經其主管機關核定轉送該管審計機關審核。據該校113年9月25日產製之財產盤點清冊查悉，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為空白，如冷(暖)氣機(財產編號：501010603-006159)、或登載為明利國小，如強力吹風機(財產編號：301340232-000001)等，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另依該校113年度財產盤點紀錄所載，4部未達耐用年限之財產(投影機；財產編號：501010521-006255、006256、006257、006258)毀損無法使用，迄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25日)止，尚未報經主管機關核定轉送本室審核，核有欠妥。以上允宜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二、未依規定定期檢查及保養錄影監視設備，致未能及時發現校園內監視系統視訊畫面遺失警示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第7點第1項規定略以，管理單位應定期檢查及保養維護監視錄影設備，以確保設備之正常運作，如發生異常或故障情形，應立即修復處理。經查該校於110年3月建置錄影監視系統1組，並將監控主機放置總務處辦公室，本室於113年9月25日會同該校總務主任現場勘查使用情形，發現部分監控鏡頭顯示視訊遺失警示(詳圖11)，惟該校未立即修復處理，又監視器錄影設備尚無相關檢查養護紀錄可稽，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以維護校園安全。圖11  明利國小未能正常運作之監視器畫面











圖片來源：本室於113年12月25日自行拍攝。

三、監視錄影設備未依規定登錄財產列帳管理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第7點第2項規定：「管理單位應將監視錄影設備依財產管理規定辦理列帳管理。」次依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縣有動產、有價證券及財產上之權利，除依照有關法令規定保管及辦理權利登記外，並應由管理機關（單位）分別登錄於財產登記帳。」經查該校於109年辦理C棟教室監視系統改善工程，經費18萬餘元，設置16路500萬畫素監控主機、監控系統專用線路弱電箱等設備，並於110年3月5日完成驗收，惟該校迄未依上開規定登錄於財產登記帳，允宜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以完善財產管理。
四、兒童遊戲場未依規定定期辦理自主檢查
依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第9點規定略以，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人員應每月定期依兒童遊戲場設施自主檢查表進行遊戲場設施檢查工作，並填表存放管理單位。經查該校兒童遊戲場設施之自主檢查情形，未依上開規定自主檢查表格式每月定期進行遊戲場設施檢查工作，核未妥適，允應注意確實依上開規範辦理，以保障兒童使用安全。
[bookmark: _Toc185008888]貳拾貳、馬遠國小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及宿舍借用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略以，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及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注意事項1.規定略以，各機關報廢財物應迅依據財產、物品管理之相關規定妥為處理，不得有遲延辦理報廢手續情事。據該校113年度財產盤點清冊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係以體育業務承辦人、英語老師及資訊組長等職稱登載，未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核與上開規定未合。另該校經管之個人電腦及麥克風(財產編號：314010103-000344；405030325-000016)等2項財產，113年8月盤點結果為待報廢，惟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20日)止尚未辦理報廢作業。以上允宜注意檢討改進。
(二)未依規定每年辦理借用宿舍檢查作業
依花蓮縣政府宿舍管理要點第15點規定略以，宿舍及設備情形，應由宿舍管理單位會同有關單位訂定檢查項目，每年至少檢查一次，宿舍家具，每年盤查一次。經查該校未依上開規定定期實施檢查宿舍及設備情形，致無相關資料可稽，有待注意依規定落實辦理。
(三)自行訂定宿舍管理辦法，惟部分內容與主管機關規定有間，允宜檢討修正
依花蓮縣政府宿舍管理要點第7點規定略以，借用人簽准借用宿舍後，應再通知後15日內簽訂借用契約、辦理公證借用手續並遷入；借用契約，應載明所借物之名稱、借用期間、借用人應履行之義務及違約之責任等。經查該校所訂定之教職員宿舍借用及管理辦法，按該辦法第5條第2項，僅規定借住宿舍之教職員應簽訂契約，未依上開宿舍管理要點規範宿舍借用人與學校應辦理公證手續，及宿舍借用契約相關應載明事項，如借用期間、借用人應履行之義務及違約之責任等，核與主管機關規定有間，允宜注意檢視宿舍管理辦法研議修正，以完善宿舍借用制度。
二、該校出納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支付對象與原始憑證受款人不符
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17點第3項規定略以，辦理付款時，應依所附憑證核認支付對象及金額，與支出傳票是否逐級核簽完備。次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17條第5款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傳票，應注意支出傳票之受款人是否與原始憑證之受款人相符，其不符者，應查究其原因。經查該校支出傳票113年6月22日支字第155號，列支胡○成老師-112學年度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公假代課鐘點費(113年6月)，金額2,160元，支付對象為胡○成，惟匯款申請書之收款人戶名為馬○美，核有支付對象與原始憑證受款人不符情事，允待查明釐清並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二)對帳單未透過會計單位收文，出納單位未編製差額解釋表
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6點第9項規定略以，逐月核對由會計單位收轉之銀行存款核帳清單，是否與帳面結存相符，如有不符之處，應編製銀行存款差額解釋表。經查該校公庫收支對帳單均由出納單位收文，差額解釋表則由會計單位編製，核與上開規定未符，允待注意依規定辦理。
(三)出納管理人員未依限輪換
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3點規定，出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1次，並貫徹休假代理制度。經查該校出納管理人員係由洪○晴於103年10月9日接任，迄至本室抽查日(113年9月20日)止，任職出納管理工作已逾6年未輪換，核與上開規定未合。
三、部分款項懸列帳上未清理或屬基金來源款項尚未解繳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依該校應付代收款明細分類帳所載，截至113年8月底止，計有以前年度之代課鐘點費(A00017)等19筆款項懸列帳上未清理(詳表34)，合計7萬9,475元，其中尚有屬基金來源性質，尚未解繳，如考試報名費、場地設施使用費等，請注意清理或繳庫，避免帳務久懸。
	表34  馬遠國小以前年度款項懸列帳上及屬基金來源未解繳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止
結餘金額

	合計
	79,475

	1
	A00017
	代課鐘點費
	2,281

	2
	A00026
	健促校群獎勵金
	1,663

	3
	B00011
	尿液檢查費
	1,400

	4
	CC0036
	防治學生藥物亂用鐘點費
	400

	5
	CC0082
	兼任輔導減授課鐘點費
	576

	6
	CC2035
	防治學生藥物濫用宣導費
	672

	7
	CG0056
	入選專題研究資料影印費
	700

	8
	CG0123
	輔導團員每周固定減課鐘點費
	960

	9
	CG0133
	110第一學期課後輔鐘點費
	16,500

	10
	CG0143
	篩選測驗答案卡劃記印刷經費
	785

	11
	CG0184
	國教輔導團員差旅費
	876

	12
	CG1025
	入選專題研究資料影印費
	700

	13
	CG1100
	原住民重點學校校際交流計畫
	20,000

	14
	CG1104
	課後輔導暨課後照顧教師鐘點費
	3,008

	15
	CG9864
	109學年度精進計畫
	12,000

	16
	F00003
	考試報名費
	1,150

	17
	F00004
	資源回收
	9,968

	18
	F00006
	學校場地使用費
	1,400

	19
	-
	-(註1)
	4,436

	說明：1.註1：本項應付代收款，未設立科目代號及名稱。
2.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85008889]貳拾參、觀音國小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兒童遊戲設施及宿舍借用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部分財產未依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保管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該校提供財產清冊查悉，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登載為觀音國小計101件，核有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二)兒童遊戲場設備未登錄財產帳
依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縣有動產、有價證券及財產上之權利，除依照有關法令規定保管及辦理權利登記外，並應由管理機關（單位）分別登錄於財產登記帳。經查該校於110年間辦理兒童遊戲場改善計畫，設置兒童遊戲場設備，如攀爬架、上肢運動設備等，經費89萬餘元，惟未依上開規定登錄財產帳，財產管理未盡周妥，允應注意依規定應辦理。
(三)未依規定辦理宿舍借用公證手續
依花蓮縣宿舍管理要點第7點規定略以，借用人簽准借用宿舍後，應在通知後15日內簽訂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並遷入。經查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10月8日)止，借用宿舍者計有5位教職員，雖已依規定簽訂借用契約，惟均未辦理公證手續，核與上開規定未合。
二、該校出納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出納管理人員未依限輪換，或未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
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3及52點規定略以，出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一次；出納管理單位，對於存管之票據、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等，應作定期與不定期之盤點。經查出納管理人員係由校護周○雯於104年11月接任，迄至本室抽查日(113年10月8日)止已8年餘均未輪換；另查該校未依上開規定對於出納經管之票據、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出納管理作業未臻周妥，以上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二)收款收據管理情形未臻周妥
依出納管理手冊第38及40點規定略以，自行收納款項收據之領用，應由出納管理單位或使用單位填具領用單，經主辦出納或使用單位主管簽核後，向會計單位領用，並應設置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紀錄卡，隨時記錄使用情形，備供查核；已使用擬作廢收據，由保管單位或使用單位列表紀錄起訖號碼，截角作廢，並妥慎保管備查。經查該校自行收納款項收款收據使用及管理情形，發現出納管理單位未依規定填具領用單向會計單位申請領用，亦未設置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紀錄卡，隨時記錄使用情形；另未依規定將擬作廢收據加蓋作廢章及截角，以上有待注意檢討依上開規定辦理。
[bookmark: _Hlk179287630]三、教室冷氣使用與維護管理辦法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
[bookmark: _Hlk179287650]教育部於112年5月29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55774號函，檢送修正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考量班班有冷氣採購之冷氣皆為變頻機種，且為一級能效，爰刪除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第10點，原定每節下課，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及教室對角開啟一扇窗規定；惟下課期間應注意適度通風換氣，以促進空氣流通，避免二氧化碳濃度過高。經查該校訂定之教室冷氣使用與維護管理辦法第4點第4款，仍規定於每節下課時，應將班級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並於教室對角各開啟一扇窗(15公分)，核與上開教育部修正之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規定未符，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配合檢討修正，請注意研議修正相關規定，以符現況。
四、部分計畫(活動)結餘款項款久懸帳上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經查截至113年8月底止，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有以前年度之計畫(活動)結餘款，如代課鐘點費、校外教學、簿本費等，合計2萬9,326元(詳表35)，均已久懸帳上，請注意清理或繳庫。
	表35  觀音國小應付代收之結餘款項款久懸帳上情形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29,326

	A00014代課鐘點費
	107

	B00009校外教學
	500

	B00010簿本費 
	493

	F00008其他
	849

	F00011廢鐵變賣收入
	3,940

	F00004資源回收
	23,437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五、出差旅費未依規定期限檢具報支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4點規定，出差事畢，於15日內檢具出差旅費報告表，連同有關書據，一併報請機關審核。經抽核該校113年9月份會計憑證支字第00116號，列支該校前校長113年1至7月份之差旅費計1萬7,096元，各月份之差旅費均未依上開規定於出差事畢15日內檢具報支，核欠妥適，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bookmark: _Toc185008890]貳拾肆、春日國小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兒童遊戲設施、宿舍借用及車輛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及35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該校提供財產清冊及現職人員清冊比對結果，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登載為非現職人員或中棟宿舍老師合計15筆(詳表36)，核有未依上開規定於財產異動時辦理產籍登記，及未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財產管理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表36  春日國小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15

	吳○雲
	3

	葉○軒
	3

	李○節
	2

	韓○懃
	2

	蔡○玲
	1

	戴○宥
	1

	余○希
	1

	程○菁
	1

	中棟宿舍老師2
	1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兒童遊戲場設備未登錄財產帳，及已報廢拆除之財產未辦理財產減損登記，致久懸帳上
依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縣有動產、有價證券及財產上之權利，除依照有關法令規定保管及辦理權利登記外，並應由管理機關（單位）分別登錄於財產登記帳。參照國有財產管理手冊第60點規定，財產減損奉核定後，應填具財產減損單，辦理財產減損之登記。經查該校於110年間辦理該校兒童遊戲場設備工程80萬餘元，如綜合遊具及共融鞦韆等，並將既有已逾使用年限之戶外遊戲器材報廢拆除，惟查該校未依上開規定登錄財產帳，及參照上開規定填具財產減損單，辦理財產減損之登記，致上開已報廢拆除之財產久懸帳上，財產管理未臻完備，允應注意檢討辦理。
(三)未依規定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公證手續
依花蓮縣宿舍管理要點第7點規定略以，借用人簽准借用宿舍後，應在通知後15日內簽訂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並遷入。經查該校宿舍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10月14日)止，借用宿舍者計有7位教職員，均未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公證手續，核與上開規定未合。
(四)公務車未使用加油卡，不利控管油料使用情形
依花蓮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車輛管理使用要點第16點規定，縣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車輛，應使用加油卡於共同供應契約廠商加油站加油。經查該校交通車(車號：PAB-930)1輛，未辦理車輛加油卡，仍採現金加油方式，核與上開規定未合，且不利控管油料使用情形，有待注意依規定辦理。
二、教室冷氣使用與維護管理辦法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
教育部於112年5月29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55774號函，檢送修正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考量班班有冷氣採購之冷氣皆為變頻機種，且為一級能效，爰刪除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第10點，原定每節下課，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及教室對角開啟一扇窗規定；惟下課期間應注意適度通風換氣，以促進空氣流通，避免二氧化碳濃度過高。經查該校訂定之教室冷氣使用與維護管理辦法第7點第1項，仍規定於每節下課時，應將班級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並於教室對角各開啟一扇窗(15公分)，核與上開教育部修正之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規定未符，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配合檢討修正，請注意研議修正相關規定，以符現況。
三、尚有屬基金來源(收入)未解繳及歷年計畫(活動)結餘款項久懸帳上未清理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經查截至113年8月底止，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收屬基金來源性質，尚未解繳，如觀測站用電及周邊環境維護管理費4萬8,000元、場地設施使用費6,000元及幼稚園學費19萬7,892元(詳表37)，合計25萬1,892元；另有部分以前年度之計畫(活動)結餘款，如新住民培力與獎助(勵)學金3,000元、104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2,832元及幼兒園娃娃車(幼生負擔)2萬9,881元等(詳表37)，合計5萬3,235元，均未清理致久懸帳上，請注意清理繳庫或退還。
	表37  春日國小基金來源(收入)及計畫(活動)結餘款項久懸帳上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收入或計畫(活動)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基金來源(收入)小計
	251,892

	F00002場地設施使用費
	6,000

	F00023觀測站用電及周邊環境維護管理費
	48,000

	U00003幼稚園學費
	197,892

	計畫(活動)結餘款小計
	53,235

	D00011 104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
	2,832

	D00021新住民培力與獎助(勵)學金
	3,000

	D00023 111全中運競賽部藥檢組差旅費
	1,280

	F00005校車基金
	3,868

	BB0004幼兒園娃娃車(幼生負擔)
	29,881

	H00002午餐專戶(教職員工午餐費)
	5,829

	F00036司機
	982

	F00033其他
	1,000

	F00034玉里鎮校長聯合會議
	300

	F00010其他
	1,263

	F00019全國客家日天穿活動表演會
	3,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四、部分捐資興學款項久懸帳上，允待依規定加強運用，以發揮捐資興學效益
依該校辦理捐資興學實施計畫第10條規定，接受現金捐贈時，應依捐贈者指定之用途執行；未指定用途者，應用於充實教學設備、改善教學環境及學校綠化美化、辦理學校活動及設置獎助學金等。經查該校接受外界捐資興學款項，截至113年8月底止，尚有各項結餘款92萬6,821元，其中部分款項已多年未動支，致久懸帳上，如假日才藝學苑7萬1,020元、世界展望會3萬9,000元等(詳表38)，合計92萬6,821元，請注意依上開規定加強應用，以發揮捐資興學效益。
	表38  春日國小捐資興學款項結餘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捐資興學款項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926,821

	F00018假日才藝學苑
	71,020

	F00033禮金
	1,000

	E00001世界和平會
	743,092

	E00002愛基會
	14,637

	E00003 世界展望會
	39,000

	E00004中國人壽股份有限公司
	37,400

	E00006 捐助閱讀活動經費
	1,672

	E00013校長交接禮金
	4,000

	E00017好Young助學金
	15,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85008891]貳拾伍、松浦國小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兒童遊戲設施及宿舍借用管理情形與出納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1.財產移撥未依規定經縣府核准，允待完備財產移撥程序：依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26條規定，縣府暨所屬各機關因公共或公務所需必須使用其他機關經管之財產或需相互交換使用者，應由雙方同意，並報經縣府核准後方得移轉使用。據該校提供動產清冊查悉，經管個人電腦(acer chromebook spin11)計20台，惟本室於113年10月28日實地盤點結果，未能提供配合盤點。據該校說明，係落實校際間學習載具互相調度支援，資源共享，增進學習載具使用效益，依教育處指示將上開設備移撥至太昌國小。惟該校未能依規定報經貴府核准即已完成財產移撥，核與上開規定未合，允待注意依規定完備財產移撥程序，並辦理產籍異動，以完善財產管理。
2.財產未依規定指定使用人或專人保管：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及35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該校提供財產清冊及現職人員清冊比對結果，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登載為非現職人員計155筆(詳表39)，核有未依上開規定於財產異動時辦理產籍登記，及未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財產管理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表39  松浦國小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155

	謝○菁
	131

	START
	23

	吳○馨
	1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兒童遊戲場設備未登錄財產帳
依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縣有動產、有價證券及財產上之權利，除依照有關法令規定保管及辦理權利登記外，並應由管理機關（單位）分別登錄於財產登記帳。經查該校分別於110、111年間辦理兒童遊戲場改善計畫，設置兒童遊戲場設備2座，惟未依上開規定登錄財產帳，財產管理未盡周妥，允應注意依規定辦理。
(三)未依規定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公證手續
依花蓮縣宿舍管理要點第7點規定略以，借用人簽准借用宿舍後，應在通知後15日內簽訂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並遷入。經查該校宿舍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10月28日)止，借用宿舍者計有3位教師及替代伇，均未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公證手續，核與上開規定未合。
(四)出納管理人員未依限輪換
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3點規定略以，出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1次。經查出納管理人員係由幹事林○雄於104年2月接任，迄至本室抽查日(113年10月28日)止已9年餘均未輪換，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二、教室冷氣使用與維護管理辦法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
教育部於112年5月29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55774號函，檢送修正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考量班班有冷氣採購之冷氣皆為變頻機種，且為一級能效，爰刪除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第10點，原定每節下課，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及教室對角開啟一扇窗規定；惟下課期間應注意適度通風換氣，以促進空氣流通，避免二氧化碳濃度過高。經查該校訂定之教室冷氣使用與維護管理辦法第10點第1項，仍規定於每節下課時，應將班級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並於教室對角各開啟一扇窗(15公分)，核與上開教育部修正之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規定未符，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配合檢討修正，請注意研議修正相關規定，以符現況。
三、部分應付代收之結餘款項款久懸帳上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經查截至113年8月底止，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有部分以前年度之計畫(活動)結餘款，如國教輔導團差旅費、資源回收、資源回收教育宣導計畫等，合計7萬7,960元(詳表40)，均已久懸帳上，請注意清理或繳庫。
	表40  松浦國小計畫(活動)結餘款項款久懸帳上情形

	科目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77,960

	F00004資源回收
	16,930

	F00006代收款
	582

	DB0015廣達游於藝計畫 
	3,000

	DB0012國教輔導團差旅費
	3,430

	DB0009資源回收教育宣導計畫
	1,696

	B00011畢業餐會(學生繳費)
	14,100

	B00009畢業旅費(學生繳費)
	3,000

	B00008簿本教材費(學生繳費)
	9,297

	B00005運動服費用(學生繳費)
	14,602

	A00033賠償費用
	9,000

	F00010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
	2,323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四、部分捐資興學款項久懸帳上，允待依規定加強運用，以發揮捐資興學效益
依該校辦理捐資興學管理辦法四、(二)規定，接受現金捐贈時，應依捐贈者指定之用途執行；未指定用途者，應用於充實教學設備、改善教學環境及學校綠化美化、辦理學校活動及設置獎助學金等。經查該校接受外界捐資興學款項，截至113年8月底止，尚有各項結餘款計131萬餘元，其中部分款項已多年未動支，致久懸帳上，如中國商銀25萬5,322元及各項體育禮金11萬5,057元等(詳表41)，合計67萬345元，請注意依上開規定加強應用，以發揮捐資興學效益。
	表41  松浦國小捐資興學款項久懸帳上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捐資興學款項名稱
	截至113年8月31結餘金額

	合計
	670,345

	E00001同濟會
	22,280

	E00002中國商銀
	255,322

	E00004提拉米蘇
	18,700

	E00003東元科技
	265

	E00007獎助學金
	200

	E00009沛華沛榮教育基金會 
	12,000

	E00011安和扶輪社2013獎助學金
	1,000

	E00013圓頤網捐贈款 
	8,275

	E00015五十嵐(改善教學環境設備)
	2,200

	E00017蔡國富
	3,817

	E00021各項體育相關禮金
	115,057

	E00019愛基會
	3,000

	E00028永龍文教基金會
	20,000

	E00030捐贈購書基金
	25,000

	E00035助學金
	12,222

	E00041發展校務特色及協助校務
	25,245

	E00040發展學生特色表演經費
	5,000

	E00044台北市中央扶輪社(校務發展)
	8,000

	E00042許傳方(發展校務特色及協助校務)
	69,836

	E00046台南市朝日行善會
	10,000

	E00045慧泓整合行銷(參加水保表演費)
	8,000

	E00048陳紫娥(發展校務特色及協助校務)
	23,926

	E00047新竹市慈恩大功德會
	5,000

	E00051林金蘭(發展校務特色及協助校務)
	3,000

	E00055楊尊翔(發展校務特色及協助校務)
	5,000

	E00056李俊賢(發展校務特色及協助校務)
	3,000

	E00057賴世傑(發展校務特色及協助校務)
	5,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85008892]貳拾陸、高寮國小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兒童遊戲設施及場地租借管理情形及出納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及35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該校提供財產清冊及現職人員清冊比對結果，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登載為非現職人員合計135筆(詳表42)，核有未依上開規定於財產異動時辦理產籍登記，及未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財產管理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表42  高寮國小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135

	翁○銘
	129

	陳○慧
	6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已報廢之財產未辦理財產減損登記，致久懸帳上
參照國有財產管理手冊第60點規定，財產減損奉核定後，應填具財產減損單，辦理財產減損之登記。經查該校於110年間辦理兒童遊戲場設備工程，將既有已逾使用年限之遊戲設施報廢拆除，如健身架、繩網及攀爬體能器材等，惟查未參照上開規定填具財產減損單，辦理財產減損之登記，致上開已報廢拆除之財產久懸帳上，財產管理未臻完備，允宜注意檢討辦理。
(三)提供場地未依規定收繳水電費，且未配合主管機關法令異動修正場地使用規範
依該校場地使用實施辦法第8點規定：「申請人符合左列情形之一，得免繳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但仍應依照場地使用費50％繳水電費。……。」經查玉里鎮公所為辦理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需要，於113年1月12、13日借用該校活動中心及樂齡教室設置投開票所，並經該校核予免收使用費及保證金，惟未依上開規定依照場地使用費50％收繳水電費，核欠妥適：又查該校場地使用實施辦法係依據花蓮縣各國民中小學場地使用管理要點所訂定，惟前述場地使用管理要點業經貴府於98年11月10日停止適用，並同時訂頒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以提供公立國民中小學遵循，允宜配合主管機關法令異動研議修正，以符現況。以上併請注意檢討改善及研議辦理。
(四)出納管理人員未依限輪換，或未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
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3及52點規定略以，出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一次；出納管理單位，對於存管之票據、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等，應作定期與不定期之盤點。經查出納管理人員係由校護蔣○蘭於98年8月接任，迄至本室抽查日(113年10月7日)止已15年餘均未輪換；另查該校未依上開規定對於出納經管之票據、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出納管理作業未臻周妥。以上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二、教室冷氣使用與維護管理辦法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
教育部於112年5月29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55774號函，檢送修正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考量班班有冷氣採購之冷氣皆為變頻機種，且為一級能效，爰刪除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第10點，原定每節下課，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及教室對角開啟一扇窗規定；惟下課期間應注意適度通風換氣，以促進空氣流通，避免二氧化碳濃度過高。經查該校訂定之教室冷氣使用與維護管理辦法第10點第1項，仍規定於每節下課時，應將班級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並於教室對角各開啟一扇窗(15公分)，核與上開教育部修正之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規定未符，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配合檢討修正，請注意研議修正相關規定，以符現況。
三、尚有屬基金來源(收入)尚未解繳，及已逾保固期間尚未退還之保固金
依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08年5月28日主會公字第1080500459號函釋略以，請各機關隨時注意保固金或保證金之退還期限，依相關規定積極辦理懸帳清理作業。經查截至113年8月底止，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收交通部中央氣象署之地震站用電分攤款3,600元，核屬場地設施使用費之基金來源性質，請注意清理繳庫；另存入保證金科目項下，核有已逾保固期間尚未退還之保固金(詳表43)，如111年綜合球場工程5萬6,000元，及110年遊樂場工程2萬3,400元，已分別於113年2月21日、10月20日保固屆期，及112年遊戲場器材整修工程之保固金4萬8,900元，將於113年11月22日屆期，併請注意有無相關保固待決事項後清理退還。
	表43  高寮國小已(將)屆期之保固金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保固金名稱
	金額
	保固期間

	111年綜合球場工程(士大夫)
	56,000
	1120222~1130221

	110年遊樂場工程(睿霖企業)
	23,400
	1101021~1131020

	112年遊戲場器材整修工程(兆學)
	48,900
	1121123~1131122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四、動支捐資興學款項未依規定召開管理小組會議進行審查，且未辦理公開徵信
依該校辦理捐資興學管理辦法四、(五)及八、二規定，定期辦理公開徵信，應至少每6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執行秘書簽請召集人召開捐資興學執行管理小組會議，出席人數須達小組成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才得進行審查會議。經查該校112學年度接受外界捐資興學款項計7萬3,000元，截至113年8月底止，已動支3萬餘元，惟該校於動支過程未依上開規定召開捐資興學執行管理小組會議進行審查，且未定期辦理公開徵信，核與上開規定未合，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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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場地租借及宿舍借用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1.未落實辦理財產盤點作業：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1點規定，各機關應每年度訂定盤點實施計畫，由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依財產資料逐一盤點，核對經管財產與產籍登記資料是否相符。經查該校歷年均未辦理財產盤點，致無相關資料可稽，財產管理欠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落實辦理財產盤點作業。
2.財產未依規定指定使用人或專人保管：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及35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該校提供財產清冊及現職人員清冊比對結果，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登載為非現職人員或紅葉國小，合計301筆(詳表44)，核有未依上開規定於財產異動時辦理產籍登記，及未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財產管理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表44  紅葉國小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301

	余○光
	16

	徐○燕
	3

	鄭○富
	3

	黃○騏
	3

	柯○甫
	3

	陳○珠
	5

	鄭○欣
	2

	古○珍
	2

	紅葉國小
	264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場地租借尚未研訂水電設備使用收費基準
依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所附之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備註三所列，使用場地照明、音響、空調或其他水電等設備得由各校另訂使用收費基準。經查該校訂定之學校場地租借使用管理辦法，尚未依上開規範訂定水電設備收費基準，致相關租借場地案件均未收取水電費，未符使用者付費原則，允宜注意研議辦理，以符規範。
(三)未依規定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公證手續
依花蓮縣宿舍管理要點第7點規定略以，借用人簽准借用宿舍後，應在通知後15日內簽訂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並遷入。經查該校宿舍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10月15日)止，借用宿舍者計有4位教職員，均未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公證手續，核與上開規定未合。
二、該校出納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出納管理人員未依限輪換，或未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
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3及52點規定略以，出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一次；出納管理單位，對於存管之票據、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等，應作定期與不定期之盤點。經查出納管理人員係由校護黃○珠於104年8月接任，迄至本室抽查日(113年10月15日)止已8年餘均未輪換；另查該校未依上開規定對於出納經管之票據、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出納管理作業未臻周妥。以上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二)銀行存款對帳清單未由總收發收文，並由會計單位收轉出納單位核對
依出納管理手冊第10點規定略以，出納管理單位應逐月核對由會計單位收轉之銀行存款核帳清單。經查該校公庫存款對帳單未由會計單位收轉，係由出納領取，並於年底辦理統一收文歸檔，核與上開規定未合，允宜注意檢討改善。
三、辦理畢業旅行校外教學活動，隨行人數逾規定情事
依花蓮縣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活動實施要點第8點規定略以，辦理校外教學活動之學校隨行人員，除畢業班導師外，畢業班班級數1-5班，可增加2位隨行人員。該校113年1月份會計憑證列支112學年畢業旅行暨校外教學隨行師長9人之住宿費1萬8,000元。經查該校辦理上開活動，參加學生除畢業班1班外，尚有3至5年級計3班之學生，共計4個班級、23位學生，按上開規定應可增加2位隨行人員，惟該校辦理本次校外學活動，隨行人員人數核與上開規定未合，請嗣後注意依規定辦理。
四、應用社會回饋資源規範已未符現況，允宜依主管機關法令研議訂定管理辦法以供遵循
依貴府訂頒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各校運用社會回饋資源時，應成立「捐資興學管理小組」並訂定管理辦法，配合校務發展計畫並經學校管理小組審慎規劃運用受贈資源並監督受贈資源之運用，以符公開化、透明化、合法化之原則。該校接受外界捐資興學款項，截至113年8月底止，尚有各項結餘款10萬1,238元(詳表45)。經查該校所訂定之應用社會回饋資源管理要點，係依據花蓮縣國民中小學應用社會回饋資源注意事項，惟上開注意事項業經貴府於105年4月12日廢止，並於同日訂頒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該校訂定之應用社會回饋資源規範已未符現況，允宜依主管機關法令研議訂定管理辦法，並應成立管理小組，以審慎規劃運用受贈資源並監督受贈資源之運用，請注意研議辦理，以供遵循。
	表45  紅葉國小捐資興學款項結餘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捐資興學款項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101,238

	E00016寶家公司捐贈傳覺樂舞班經費
	11,114

	E00011財團法人鼎富教育基金會
	15,300

	F00007運動會獎品代金
	17,116

	E00017財團法人東森社會福利基金會 
	19,133

	E00006 民間善款
	38,575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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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剔除事項
參加研習活動不當支領雜費
依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充要點第3、4及5點規定略以，奉派以公假登記參加屬訓練或講習性質之各項研習會等，補助由服務機關至訓練機構間之起、返程日交通費及住宿費。經調閱該校113年7月付款憑單編號第168號，列支教練陳○培奉派以公假參加113學年推動原住民族棒、壘球輔導計畫-教練增能研習工作坊差旅費8,808元，研習時間為113年7月16日至同年月18日(計3天)。惟該員於研習期間(含往返路程)支領雜費計1,600元，核與上開規定未合，應予剔除，請將追繳結果復知本室。
二、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宿舍借用及車輛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1.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1)未落實辦理財產盤點作業：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1點規定，各機關應每年度訂定盤點實施計畫，由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依財產資料逐一盤點，核對經管財產與產籍登記資料是否相符。經查該校113年度辦理財產盤點情形，僅提供財產盤點清冊，且內容均未詳實記載財產盤點結果，致無法查考財產盤點狀況。允待注意檢討改善落實辦理財產盤點作業。
(2)財產未依規定指定使用人或專人保管：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及35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該校提供財產清冊及現職人員清冊比對結果，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登載為非現職人員或太巴塱國小，合計486筆(詳表46)，核有未依上開規定於財產異動時辦理產籍登記，及未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財產管理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表46  太巴塱國小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486

	鄭○尹
	91

	陳○田
	82

	蔡○懿
	26

	陳○仁
	21

	曹○怡
	19

	洪○德
	18

	芙代.○○.母那烈
	11

	林○鎂
	7

	陳○恩
	7

	曾○茹
	6

	太巴塱國小
	198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2.未依規定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公證手續：依花蓮縣宿舍管理要點第7點規定略以，借用人簽准借用宿舍後，應在通知後15日內簽訂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並遷入。經查截至本室抽查日(113年10月21日)止，該校借用宿舍者計有2位教職員，均未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公證手續，核與上開規定未合。
3.交通車隨車人員未依規定完成安全講習：依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3、15條規定，學生交通車指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載運學生之車輛；隨車人員應每年固定參加交通安全講習。該校經管交通車(AMU-3168)1輛，僱用曾○明為校車駕駛，並配置隨車人員林○名1名，經查該校隨車人員尚未完成年度交通安全講習，核與上開規定未合，允宜注意依規定辦理。
(二)教室冷氣使用與維護管理辦法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
教育部於112年5月29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55774號函，檢送修正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考量班班有冷氣採購之冷氣皆為變頻機種，且為一級能效，爰刪除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第10點，原定每節下課，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及教室對角開啟一扇窗規定；惟下課期間應注意適度通風換氣，以促進空氣流通，避免二氧化碳濃度過高。經查該校訂定之教室冷氣使用與維護管理辦法第10點第1項，仍規定於每節下課時，應將班級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並於教室對角各開啟一扇窗(15公分)，核與上開教育部修正之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規定未符，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配合檢討修正，請注意研議修正相關規定，以符現況。
(三)尚有屬基金來源(收入)未解繳及歷年計畫(活動)結餘款項久懸帳上未清理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經查截至113年8月底止，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收交通部中央氣象署之地震站用電分攤款6萬5,250元、場地設施使用費1萬250元及舊水塔報廢變賣收入1,800元，合計7萬7,300元，核屬基金來源性質，尚未解繳；另有部分以前年度之計畫(活動)結餘款，如教師請長假代課費1萬1,088元、比賽補助與獎金1萬元及幼花蓮縣幼兒免費就學補助5,265元等(詳表47)，均未清理致久懸帳上，請注意清理或繳庫。
	表47  太巴塱國小歷年計畫(活動)結餘款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活動)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26,353

	CC1001教師請長假代課費
	9,108

	CC1002教師請長假代課費
	1,980

	D00010比賽補助與獎金
	10,000

	CE0164花蓮縣幼兒免費就學補助
	5,265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四)部分捐資興學款項久懸帳上，允待依規定加強運用，並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以符公開透明原則
依該校辦理捐資興學管理辦法三、(二)及(六)規定，定期辦利公開徵信，刊登捐贈資料於學校網站或發行之刊物；捐資興學之款項，捐贈人(單位)有指定用途執行，如充實教學設備、改善教學環境及學校綠化美化、辦理學校活動及設置獎助學金等，得以代收代付辦理；無指定用途，則由管理小組開會決定動支項目。經查該校接受外界捐資興學款項，截至113年8月底止，尚有各項結餘款134萬餘元，其中部分款項已多年未動支，致久懸帳上，如王明贊急難獎助學金3萬元、北市鳳凰藝術美學獅子會5萬元及吳文達基金會5萬元等(詳表48)，合計23萬9,181元，請注意依上開規定加強應用，以發揮捐資興學效益；另該校捐資興學相關捐贈資料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定期公開徵信，併請注意檢討辦理，以符公開透明原則。
	表48  太巴塱國小捐資興學款項結餘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捐資興學款項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239,181

	E00023王明贊急難獎助學金 
	30,000

	E00024北市鳳凰藝術美學獅子會
	50,000

	E00025吳文達基金會
	50,000

	E00015r捐資興學 
	90,886

	E00020同濟會捐助林志偉助學金
	12,000

	E00001拔河經費
	6,295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85008895]貳拾玖、光復國小
一、查明處理事項
部分財產有帳無物，允應查明原委適法妥處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58及65點規定略以，財產管理或使用人員，對所保管或使用之財產，遇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應依據審計法有關規定，檢具有關證件層請審計機關審核。據該校提供動產清冊查悉，其中手提電腦抄表機部分，經本室於113年10月30日實地盤點結果，未能提供配合盤點者，計有3台，顯示該校未能掌握財產使用現況，核有未當。請查明有帳無物原因適法妥處。
二、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車輛管理及出納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1.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及35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該校提供財產清冊及現職人員清冊比對結果，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登載為非現職人員、職稱或空白計225筆(詳表49)，核有未依上開規定於財產異動時辦理產籍登記，及未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財產管理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表49  光復國小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傅○民
	86
	田○芳
	3

	科任老師
	26
	邱○遠
	3

	陳○元
	18
	藍○珊
	3

	各班導師
	17
	陳○宜
	2

	胡○清
	17
	馮○鳳
	2

	楊○輝
	10
	劉○英
	2

	趙○成
	7
	曾○山
	1

	光復國小
	5
	游○如
	1

	洪○奇
	5
	劉○杉
	1

	徐○珍
	4
	劉○祥
	1

	劉○珊
	4
	空白
	3

	劉○綺
	4
	合計
	225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2.未依規定辦理交通車安全演練及隨車人員尚未完成安全講習：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3、15條規定，學生交通車指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載運學生之車輛；公私立學校應督導乘坐者遵守乘坐安全規定及緊急逃生方向，每學期初辦理一次安全逃生演練，並應將演練紀錄留存，以備查考；駕駛人員與隨車人員應每年固定參加交通安全講習。該校經管交通車 (PAB-859)1輛，並配置駕駛及隨車人各1名。經查該校尚未辦理交通車安全逃生演練，致無演練紀錄可稽。又113年度隨車人員尚未完成年度交通安全講習，核與上開規定未合。為保障學生通勤安全，允宜注意依規定辦理。
3.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未由會計單位監督盤點：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52點等規定略以，出納管理單位，對於存管之票據、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等，應作定期與不定期之盤點；另由會計單位每年至少監督盤點一次。經查該校於112及113年度均辦理1次出納事務盤點，惟皆未由會計單位監督盤點，核欠妥適，允待注意依規定辦理。
(二)尚有屬基金來源(收入)未解繳及計畫(活動)結餘款項未清理，與已屆期之保固金尚未退還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08年5月28日主會公字第1080500459號函釋略以，請各機關隨時注意保固金或保證金之退還期限，依相關規定積極辦理懸帳清理作業。經查截至113年8月底止，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收場地設施使用費17萬3,629元、午餐及專戶存款之利息收入計3,191元，核屬基金來源性質，尚未解繳；另尚有以前年度之部分計畫(活動)結餘款未清理，致久懸帳上，如資源回收1萬2,967元、棒球比賽獎金6,970元等，合計3萬2,682元(詳表50)；於存入保證金科目項下，核有已逾保固期間尚未退還之保固金，如110年度教學環境改善工程3萬9,900元，及111年消防安全改善2萬元，併請注意有無相關保固待決事項後清理退還。
	表50  光復國小歷年計畫(活動)結餘款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活動)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32,682

	F00003資源回收
	12,967

	KA00010棒球比賽獎金
	6,970

	D00010比賽補助與獎金
	10,000

	F0000其他
	2,490

	DA0000議員建議案
	255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三)部分捐資興學款項久未動支，允待依規定加強運用，並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以符公開透明原則
依該校捐資興學實施計畫第10、11條規定，接受現金捐贈時，應依捐贈者指定之用途執行；未指定用途者，應用於充實教學設備、改善教學環境及學校綠化美化、辦理學校活動及設置獎助學金等；每學期彙報收支，於該校網站公布捐款使用情形。經查該校接受外界捐資興學款項，截至113年8月底止，尚有各項結餘款173萬餘元，其中部分款項已多年未動支，致久懸帳上，如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2萬3,260元、王慈瑩捐助清寒學子將助學金8萬3,943元及昶輝螺絲企業有限公司8萬元等(詳表51)，合計37萬9,413元，請注意依上開規定加強應用，以發揮捐資興學效益；另該校捐資興學相關捐贈資料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定期公開徵信，併請注意檢討辦理，以符公開透明原則。
	表51  光復國小捐資興學款項結餘久懸帳上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捐資興學款項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379,413


	E00017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 
	23,260

	E00018王慈瑩捐助清寒學子將助學金
	83,943

	E00019臺灣原住民洄瀾協會
	1,331

	E00025昶輝螺絲企業有限公司 
	80,000

	E00026艾多美股份有限公司
	124,343

	E00014邱達平
	5,628

	E00015許嘉珉
	30,000

	E00011國泰世華銀行文化慈善基金會
	100

	E00010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
	10,889

	E00008一貫道慈善功德會
	2,000

	E00000其他
	5,000

	D00101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12,919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85008896]參拾、大進國小
注意事項
一、該校財產及兒童遊戲設施管理情形與出納事項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參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0及35點規定，財產因新增或異動，應分別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產增減值單或財產減損單作為登記憑證，辦理產籍登記；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該校提供財產清冊及現職人員清冊比對結果，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登載為非現職人員計20筆(詳表52) ，核有未依上開規定於財產異動時辦理產籍登記，及未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財產管理未盡周妥，允待注意檢討改善。
	表52  大進國小未依規定登錄保管人之財產情形

	保管人
	保管財產筆數

	合計
	20

	徐○淇
	18

	謝○偉
	1

	張○釗
	1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汰換兒童遊戲設施未依規定報損減帳，即逕予拆除
依花蓮縣縣有財產自治條例第76條規定略以，財產毀損者，管理機關（單位）應逐項填具財產報廢(報損)單；按帳面單位金額分級核定完成報廢(報損)程序後減除帳卡。經查該校附設幼兒園於105年間設置兒童遊戲設施1套，耐用年限10年，因未符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無法繼續開放使用。貴府為維護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於111年間補助該校新設兒童遊戲場經費60萬元，並汰換舊有遊戲設施，惟該校未依上開規定辦理財產報損減帳，即逕予拆除堆置於校園內(詳圖12)，財產管理有欠妥適，允宜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圖12 大進國小附設幼兒園待報損減帳財產






圖片來源：大進國小提供。

(三)未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
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52點規定略以，出納管理單位，對於存管之票據、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等，應作定期與不定期之盤點。經查該校未依上開規定對於出納經管之票據、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管理作業未臻周妥，允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二、教室冷氣使用與維護管理辦法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
教育部於112年5月29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55774號函，檢送修正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考量班班有冷氣採購之冷氣皆為變頻機種，且為一級能效，爰刪除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第10點，原定每節下課，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及教室對角開啟一扇窗規定；惟下課期間應注意適度通風換氣，以促進空氣流通，避免二氧化碳濃度過高。經查該校訂定之教室冷氣使用與維護管理辦法第10點第1項，仍規定於每節下課時，應將班級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並於教室對角各開啟一扇窗(15公分)，核與上開教育部修正之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規定未符，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配合檢討修正，請注意研議修正相關規定，以符現況。
三、尚有屬基金來源(收入)未解繳，及以前年度之計畫結餘款項久懸帳上未清理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期終結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無作適當整理。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第75點規定，本基金之來源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等。經查截至113年8月底止，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收場地設施使用費3萬1,747元及利息收入571元，合計3萬2,318元，核屬基金來源性質，尚未解繳；另有以前年度之合作社業務結束後結餘款2萬1,684元及資源回收款1萬7,831元，均未清理致久懸帳上，請注意清理或繳庫。
四、部分捐資興學款項久懸帳上，允待依規定加強運用，以發揮捐資興學效益
依該校辦理捐資興學管理辦法第5及10條規定，該校社會回饋資源係指應用於學生生活與學習或校務運作等相關事項；該校收受之捐贈，其用途應與本辦法所列之使用範圍有關。經查該校接受外界捐資興學款項，截至113年8月底止，尚有各項結餘款45萬餘元，其中部分款項已多年未動支，致久懸帳上，如圖書館電費、用品及推廣閱讀活動7萬元、學生愛心早餐、課業及才藝學習輔導25萬元等(詳表53)，合計32萬3,639元，請注意依上開規定加強應用，以發揮捐資興學效益。
	表53  大進國小捐資興學款項結餘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捐資興學款項名稱
	截至113年8月底結餘金額

	合計
	323,639

	E00019圖書館電費、用品及推廣閱讀活動 
	70,000

	E00017學生愛心早餐、課業及才藝學習輔導
	250,000

	E00010玉山志工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239

	E00015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會
	2,4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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